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1年度士簡字第503號

原      告  陳志豪  

訴訟代理人  曾建豪律師

原      告  陳和璋  

            黃桂香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陳昀楨  

原告  三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凃成樞律師

被      告  信詠工程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陳美蘭  

被      告  陳木   

訴訟代理人  陳美蘭  

上三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楊若谷律師

被      告  盧聰海（即真銓材料行）

0000000000000000

兼  訴  訟

代  理  人  盧志宏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刑事庭移送前

來（107年度交重附民字第6號），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23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丁○○、甲○、己○○應連帶給付原告乙○○新臺幣11,20

0,688元，及自民國107年4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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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被告丁○○、己○○應給付原告乙○○之金額（含本金及利

息），被告信詠工程有限公司、盧聰海（即真銓材料行）應各與

被告丁○○、己○○負連帶給付責任。

前2項給付，如有任一被告給付時，其餘被告於該給付範圍內同

免給付責任。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62,203元，其中新臺幣32,483元由被告連帶負

擔，並應加給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

5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乙○○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1,20

0,688元為原告乙○○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原告起訴原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乙○○、丙○

○、戊○○各新臺幣（下同）16,480,935元、700,000元、3

00,000元。」嗣於訴訟繫屬中，原告迭經變更追加，最後聲

明：「（一）被告丁○○、甲○、己○○應連帶給付原告乙

○○21,448,351元，及其中16,480,935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其餘4,967,416元自準備一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二）前項被告

丁○○、己○○應給付原告乙○○之金額（含本金及利

息），被告信詠工程有限公司（下稱信詠公司）、盧聰海

（即真銓材料行，下略）應各與被告丁○○、己○○負連帶

給付責任。（三）前2項給付，如有任一被告給付時，其餘

被告於該給付範圍內同免給付責任。（四）被告丁○○、甲

○、己○○應連帶給付原告丙○○700,000元、原告戊○○3

00,000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五）前項被告丁○○、己○○應

給付原告丙○○、戊○○之金額（含本金及利息），被告信

詠公司、盧聰海應各與被告丁○○、己○○負連帶給付責

任。（六）前2項給付，如有任一被告給付時，其餘被告於

該給付範圍內同免給付責任。」核其變更前後之訴，均係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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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被告因道路交通事故致原告受有損害之同一基礎事實，合

於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規定，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

（一）被告丁○○係被告信詠公司負責人，被告甲○則同為被告

信詠公司實際負責經營之人，其2人共同負責綜理被告信

詠公司車輛維護、保養及調度等事務，並為車牌號碼000-

00號混凝土泵浦車（下稱系爭混凝土泵浦車）實際管理

者。被告己○○係被告盧聰海經營真銓材料行之車輛維修

人員，負責維修車輛底盤（含煞車及傳動系統）。

（二）被告丁○○及被告甲○明知系爭混凝土泵浦車係民國66年

8月出廠，於106年間車齡已近40年，本應注意系爭混凝土

泵浦車應保持合於正常可供行駛狀態（即不得超載行駛、

手煞車系統應完善等），乃疏未注意系爭混凝土泵浦車已

嚴重超載（限總重15公噸，經測量為20.16公噸），及手

煞車系統已移除而無作用；被告己○○本應注意維修車輛

時應確保車輛得安全運作，而於105年12月7日至被告信詠

公司停車場為系爭混凝土泵浦車更換後差速器時，疏未注

意其所更換後差速器連接中央傳動軸之減速驅動齒輪固定

螺帽上插銷已斷裂於減速驅動齒輪中央內側而無法固定，

乃未檢查更換，復於106年4月25日經訴外人即被告信詠公

司僱用司機阮英貴（已歿）表示「車輛有點抖動」後，仍

未注意此乃固定螺帽鬆動（含差速器内驅動齒輪、盆型齒

輪之間間隙）產生撓性過大所生震動，僅更換中央傳動

軸，而未檢查其所更換傳動軸組件内其上減速驅動齒輪螺

帽有無插銷，即率將系爭混凝土泵浦車交付阮英貴使用，

其等所為均有隨時使系爭混凝土泵浦車煞車無效或無法降

低速度避煞之可能性，嚴重影響道路交通安全。

（三）嗣被告丁○○於106年7月18日晚間，委由被告甲○聯絡阮

英貴於106年7月19日上午駕駛系爭混凝土泵浦車至臺北市

士林區（下同）永公路工地（下稱本件工地）進行灌漿作

業。阮英貴乃於106年7月19日上午7時許，搭載訴外人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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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工江金水、陳心怡自被告信詠公司停車場出發，於10

6年7月19日上午8時19分許，行至仰德大道3段與新安路口

時，因系爭混凝土泵浦車後差速器減速驅動齒輪固定螺帽

鬆脫，造成中央傳動軸後端與後差速器脫離掉落地面，導

致系爭混凝土泵浦車於下坡路段無法正常進行引擎煞車及

煞車系統失效，且因系爭混凝土泵浦車嚴重超載，致其下

坡速度加快，加上手煞車系統遭拆除，無法藉由手然車減

速等因素，致阮英貴試圖以低速檔引擎煞車及拉起手煞車

均無效，系爭混凝土泵浦車因而失控朝對向車道撞撃當時

停等紅燈包括原告乙○○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重型機

車（下稱原告乙○○機車）在內多部車輛，致原告乙○○

受有左小腿外傷性截肢經手術接回、右小腿複雜性開放性

骨折併肌肉撕裂及撕脫傷、術後左足感覺運動神經完全受

損之重傷害（下稱本件事故）。

（四）原告乙○○因本件事故受有損害（各項損害內容及請求理

由詳如下表），扣除已請領汽車強制責任保險金1,270,00

0元及犯罪被害人保護補償金530,000元後，原告乙○○得

請求被告賠償21,448,351元。原告丙○○、戊○○係原告

乙○○之父母，因本件事故精神遭受極大打擊，復擔憂原

告乙○○傷勢惡化而盡力照顧，原告丙○○甚至罹患憂鬱

症，爰各請求慰撫金700,000元、300,000元。又阮英貴係

被告信詠公司之受僱人，被告丁○○、被告甲○則係被告

信詠公司之實際負責人，且實際參與被告信詠公司之業

務；被告己○○係被告盧聰海之受僱人。爰依侵權行為法

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如前述。

三、被告方面：

（一）被告信詠公司、丁○○、甲○略以：對臺灣高等法院110

年度交上訴字第142號、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958

號、臺灣高等法院112年度交上訴字第148號等刑事判決

（上開刑事案件下稱本件刑案）認定之犯罪事實，及應對

被告乙○○負損害賠償責任，除被告甲○否認有過失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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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餘無意見；系爭混凝土泵浦車為被告信詠公司所有，被

告甲○非被告信詠公司負責人，縱其當時未代為聯繫駕

駛、或聯繫後嘗試阻止駕駛，本件事故仍不因此不發生，

則其行為與本件事故即無因果關係；對原告乙○○請求各

項損害範圍之答辯詳見下表，且賠償金額應扣除已請領汽

車強制責任保險金1,270,000元、犯罪被害人保護補償金5

30,000元；原告乙○○僅生理上損害而未生致死結果，原

告丙○○、戊○○請求慰撫金應無理由，惟如有理由，應

各以200,000元為適當等語，資為抗辯。

（二）被告盧聰海、己○○略以：被告己○○向明發汽車材料有

限公司買受後差速器二手翻修品，買來時插銷與螺帽均鎖

在差速器上，經被告己○○確認插銷完好未斷裂；106年4

月25日，因阮英貴向被告己○○表示車輛有抖動情形，被

告己○○認係傳動軸後端公母插頭間隙過大所致，乃更換

傳動軸，當時已檢查減速驅動齒輪固定螺帽上插銷完好，

上開2次更換零件時，被告己○○均未變動減速驅動齒輪

固定螺帽，對本件事故無過失；對原告乙○○請求各項損

害範圍之答辯詳見下表，其餘引用被告信詠公司、丁○

○、甲○之答辯等語，資為抗辯。

（三）均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

免為假執行。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

中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數人

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受僱

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

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

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

連帶賠償之責。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本

文、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本文、公司法第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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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2項定有明文。經查，被告丁○○疏未注意不得超載

且應保持系爭混凝土泵浦車手煞車系統完善，致生本件事

故，為兩造所不爭執，復經本件刑案判決認定屬實（見本

院卷三第159頁至第192頁、第193頁至第237頁），首堪認

定。

（二）次查，被告甲○、己○○雖以前詞置辯，惟查：

　　1.被告甲○部分，經證人即代驗業者吳國誠於本件刑案偵查

中證稱，106年2月20日檢驗前幾天，被告甲○委託其協助

處理驗車，並將車牌2面寄給其，一般泵浦車超重情形很

多，才會出選手車（按即AB車）代驗等語；且於臺灣高等

法院112年度交上訴字第148號過失致死案件審理時證稱，

其於106年2月間有幫信詠公司處理系爭混凝土泵浦車驗車

事宜，當時係被告甲○打電話給其，其向被告甲○說把系

爭混凝土泵浦車車牌寄過來即可，這是為了方便驗車，系

爭混凝土泵浦車過重，故以AB車方式驗車，驗完後亦係與

被告甲○聯繫匯款，其與被告丁○○聯繫應僅討論匯款，

而非驗車，被告丁○○不懂如何驗車；堪認被告甲○顯已

知悉系爭混凝土泵浦車超重無法通過檢驗。而依被告盧聰

海於本件刑案偵查中證稱，其約自10多年前開始維修系爭

混凝土泵浦車引擎、底盤，主要都是與被告甲○聯繫，起

初幫被告甲○維修系爭混凝土泵浦車時，就發現沒有手煞

車，有將此事告知被告甲○，惟被告甲○無特別反應，亦

未要求其安裝手煞車，故未處理等語。加以被告甲○於本

件刑案偵查中、審理時陳述，因被告盧聰海之保養廠與信

詠公司很近，其有時會幫忙接電話聯絡；其知悉系爭混凝

土泵浦車買來時即無手煞車等語，足認被告甲○實際負責

聯繫維修系爭混凝土泵浦車，且知悉系爭混凝土泵浦車無

手煞車裝置之事實。其次，被告丁○○於本件刑案偵查中

證稱，本件事故發生前1日係被告甲○通知阮英貴駕駛系

爭混凝土泵浦車前往施作灌漿，此部分亦據被告甲○於本

件刑案偵查中陳述明確，對照證人即混凝土整平業者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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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證稱，其有幫被告甲○經營信詠公司作混凝土整平工作

約7、8年，均係被告甲○致電要其去工作，本件事故前1

日晚間亦係被告甲○打電話給其，請其在本件事故當天上

午6點到信詠公司車庫集合等語。加以證人即被告甲○配

偶陳趙靜好於本件刑案偵查中證稱，江金水、陳心怡大部

分是在信詠公司的臨時工，其忙不過來時會請被告甲○幫

忙看工地等語。綜上足認被告甲○在知悉系爭混凝土泵浦

車超重、無手煞車裝置情形下，仍調度系爭混凝土泵浦車

進行灌漿工作。系爭混凝土泵浦車超重且無手煞車裝置，

倘行駛在道路上，恐因煞車不及而對其他道路交通參與者

發生重大危險，而本件工地位在陽明山山區，勢需行駛連

續下坡路段，則系爭混凝土泵浦車因超重行駛於連續下坡

路段，極可能因踩煞車耗損較高空氣壓縮壓力，而處於高

壓空氣氣壓煞車輔助液壓煞車系統失靈之緊急狀況，復因

未配置手煞車裝置而無法藉由手煞車系統輔助而降速避免

肇事。被告甲○明知上情，仍聯繫調度系爭混凝土泵浦車

前往進行灌漿工作，被告甲○可預見上情，仍執意派遣系

爭混凝土泵浦車前往，其過失顯與本件事故之發生具有相

當因果關係。上開證人之證述均經本院調取本件刑案卷宗

核閱無訛，而本件刑案判決，均同本院認定（見本院卷一

第10頁至第33頁、卷三第60之2頁至第109頁、第239頁至

第255頁）。被告此部分答辯，難認可採。

　　2.被告己○○部分，其為真銓材料行車輛維修人員，以維修

車輛底盤（含煞車及傳動系統）為其業務，系爭混凝土泵

浦車引擎底盤煞車系統、傳動系統等相關維修作業均由其

所施作。被告己○○於本件刑案偵查中陳述，其於105年1

2月7日，至信詠公司停車場為系爭混凝土泵浦車更換後差

速器，因系爭混凝土泵浦車老舊而無原裝零件新品，故該

後差速器係向明發汽車材料有限公司購買二手品，當時未

更換後差速器連接中央傳動軸之減速驅動齒輪固定螺帽上

之插銷之部分零件；阮英貴於106年4月25日，曾向其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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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有點抖動」，其至信詠公司停車場檢修系爭混凝土

泵浦車，該次更換中央傳動軸等語，可知被告己○○於維

修系爭混凝土泵浦車時，已知系爭混凝土泵浦車有抖動之

不安全狀態。而本件事故經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下稱士

林地檢署）囑託台灣區汽車修理工業同業公會鑑定，該會

鑑定結論略以：一般大型車輛於下坡路段行駛時，為降低

煞車使用次數（即可減少煞車來令片與煞車鼓接觸次數）

而減緩產生高溫，確保煞車效能穩定作用，駕駛者皆會採

用變速箱檔位煞車（引擎煞車），適時搭配腳煞車踩放控

制；系爭混凝土泵浦車於鑑定時發現差速器減速驅動齒輪

固定螺帽脫落，造成中央傳動軸後端處掉落於地面，導致

系爭混凝土泵浦車於下坡路段無法正常進行引擎煞車，致

下坡速度極為快速（無法降低速度）；以高壓空氣壓力測

試系爭混凝土泵浦車，觀察單一次踩踏煞車踏板對氣壓儲

存壓力變化情形，可知系爭混凝土泵浦車高壓空氣消耗情

形僅能操作約5至6次煞車，且氣壓愈低時煞車效能愈差等

語，參以鑑定證人黃道易於本件刑案本院審理時證稱：系

爭混凝土泵浦車液壓系統正常；鑑定時發現系爭混凝土泵

浦車煞車系統需要用空氣做輔助，測試踩放煞車時，1次

約耗用將近1.5公斤煞車力，系爭混凝土泵浦車標準氣壓

值約在8至9公斤，若低於3公斤則無法形成煞車力，因此

只有在3至8、9公斤範圍空氣壓力可提供煞車，依此計算

約只能踩4 次煞車等語。系爭混凝土泵浦車係因差速器減

速驅動齒輪固定螺帽脫落，造成中央傳動軸後端處掉落於

地面於下坡路段無法正常進行引擎煞車，且系爭混凝土泵

浦車行經北投區紗帽山至仰德大道數公里而至事故地點，

均屬下坡路段，勢必頻繁點放踩踏煞車，致液壓煞車系統

消耗空氣壓力4次後，已無足夠空氣壓力提供煞車，故無

法減速。至於後差速器減速驅動齒輪固定螺帽脫落原因為

何，依本件刑案卷附照片可見系爭混凝土泵浦車於鑑定時

後差速器減速驅動齒輪插銷貫穿處留有斷裂插銷，上開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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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報告亦認：「造成減速驅動齒輪固定螺帽脫落之原因，

應為插銷式螺帽之螺牙呈現多處變形（牙距異常、磨

損）、插銷式固定螺帽之插銷未進行固定所致，但該插銷

貫穿處所殘留之斷裂插銷，應為舊有插銷，與本次之插銷

式螺帽並無接觸，構成防止脫落之功能」。再觀之本件刑

案卷附照片顯示上開螺帽之6個ㄇ字形凹槽，均無明顯金

屬擦痕，對照鑑定證人黃道易於本件刑案本院審理時明確

證稱：若插銷貫穿而過，在使用時，插銷因為扭力過大扭

斷時，城堡型螺帽會產生金屬破壞痕跡，惟經以電子顯微

鏡放大檢驗，發現該處無明顯破壞痕跡，因此認為本件事

故發生時，插銷未提供安全防護功能等語。再徵諸鑑定證

人黃道易於本件刑案本院審理時證稱：「（問：一般車輛

正常行駛時，若因地面路況不好、泥濘或震動，有可能導

致插銷斷裂嗎？）很難，螺帽與插銷穿置過去時，這個距

離很短，如此要產生應力要很大，才能把它扭斷，如果此

處要扭斷時，就應該會造成此處有很明顯或很嚴重的凹損

破壞痕跡」等語，可知插銷要在使用過程中斷裂之原因除

了極大的外在作用力外，已可排除因其他原因發生斷裂之

可能性。系爭混凝土泵浦車後差速器減速驅動齒輪固定螺

帽上之插銷非於使用過程中因外力破壞而斷裂，亦無其他

可能於更換後使用過程中斷裂，則被告己○○於105年12

月7日更換後差速器時，減速驅動齒輪固定螺帽上插銷之

活動端業已斷裂，即可認定。再者，被告己○○於本件刑

案偵查中供稱：更換傳動軸時，其會檢查插銷和螺帽；更

換差速器時僅能透過外觀看插銷有沒有插，其有看到插銷

有插等語，足見其知悉於更換後差速器時須檢查減速驅動

齒輪固定螺帽插銷是否有插好；其在為系爭混凝土泵浦車

更換後差速器5個多月後之106年4月25日，因司機反應車

子抖動，故又更換中央傳動軸；當時其未檢查減速驅動齒

輪固定螺帽等語。被告己○○既知系爭混凝土泵浦車有抖

動之異常情形，疏未注意抖動係因差速器固定螺帽鬆動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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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傳動軸出現撓性而產生震動，而未一併檢查插銷，終

致螺帽脫落、中央傳動軸掉落結果發生。被告己○○此一

過失行為，與系爭混凝土泵浦車後差速器減速驅動齒輪固

定螺帽鬆脫，造成中央傳動軸後端與後差速器脫離，掉落

地面導致系爭混凝土泵浦車於下坡路段，無法正常進行引

擎煞車，致生本件事故，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上開鑑定報

告書、被告己○○之陳述及證人之證述，均經本院調取本

件刑案卷宗核閱無訛，而本件刑案判決，均同本院認定

（見本院卷三第159頁至第192頁、第193頁至第237頁）。

（三）從而，被告丁○○、甲○、己○○就本件事故之發生有上

開過失，則原告乙○○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上開被

告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及請求被告信詠公司、盧聰海各

與被告丁○○、己○○負連帶給付責任，洵屬有據。又被

告信詠公司、盧聰海係各基於公司法第23條第2項、民法

第188條第1項規定，分別與被告丁○○、己○○負連帶損

害賠償責任，故其等間為不真正連帶債務關係，因其等給

付目的同一，故有任一被告對原告乙○○給付時，其餘被

告於給付範圍內即免為給付義務。

（四）原告乙○○因本件事故所受損害金額為13,000,688元，詳

如下表（下表所稱原告均為原告乙○○）：
編號 請求項目 原告主張 被告答辯 本院判決理由

1 車輛損失 原告機車因本件事故受損

業已報廢，報廢前殘值應

有12,000元。

不爭執。 原告機車因本件事故受損業已報

廢，受有殘值12,000元之損害，為

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三第551

頁、第594頁），應予准許。

2 醫療費 原告因本件事故受傷，支

出醫療費1,265,018元，

僅請求1,000,000元。

不爭執。 原告因本件事故受傷支出醫療費，

兩造不爭執此部分以1,000,000元為

準（見本院卷三第551頁、第594

頁），應予准許。

3 輔具及護理用

品費

原告因本件事故受傷，支

出輔具及護理用品費89,0

90元、79,177元。

不爭執。 原告因本件事故受傷，支出輔具及

護理用品費89,090元、79,177元，

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三第551

頁、第594頁），應予准許。

4 交通費 原告因本件事故受傷，支

出交通費243,055元。

不爭執 原告因本件事故受傷，支出交通費2

43,055元，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

院卷三第551頁、第594頁），應予

准許。

5 看護費 原告因本件事故受傷，自

106年7月起至109年11月2

對原告請求看護費期間不

爭執，惟看護費應以首月

兩造不爭執原告因本件事故受傷，

有受專人全日看護2年之必要，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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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止，共3年4月3天，共

1,218日需專人看護，由

原告丙○○、戊○○看

護。本件僅請求其中2年

期間看護費，以全日看護

每日2,200元計算，請求7

30 日 看 護 費 1,606,000

元，超過部分不再請求

（見本院卷二第234頁，

惟未減縮聲明，併此敘

明）。

33,000元，後續每月30,0

00元計算。

此部分請求自應准許。原告需人看

護時間長達2年，則被告答辯應按月

計算看護費乙情，尚稱合理。本院

審酌原告需受全日看護，而由原告

丙○○、戊○○2人看護，併考量10

7年至109年間每月基本工資為22,00

0元、23,100元、23,800元，認被告

答辯稱應以首月33,000元，後續每

月30,000元計算，應屬可採。是原

告得請求看護費723,000元（計算

式：首月33,000元+(每月30,000元×

23月)=723,000元）。

6 減少勞動能力 原告因本件事故受有左小

腿外傷性截肢經手術接

回，右小腿複雜性開放性

骨折併肌肉撕裂及撕脫

傷，術後左足感覺運動神

經完全受損之重傷害，已

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自10

6年7月19日起至110年9月

30日前，經士林地檢署犯

罪被害人補償審議委員會

決定書，認定勞動能力減

損百分之62，另自110年9

月30日起至141年3月底退

休止，經國立臺灣大學醫

學院附設醫院辦理司法機

關委託鑑定案件意見表，

則認定勞動能力減損百分

之54。以每月平均收入6

0,092元計算，核計得請

求金額為15,089,101元。

1.原告公務員職務有内、

外勤可供轉調，且原告

乙○○傷勢隨時間進程

或有變動趨勢，況本件

事故106年發生迄今已

逾數年，相關傷情亦可

合理認定或已有變化，

原告已可回復崗位。

2.原告薪資（俸點、專業

加給）於本件事故前後

無受調降及調整。

3.原告應以犯罪被害人補

償委員會決定書內薪資

基數數額即每月45,665

元計算為準。

1.本件經囑託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

附設醫院，以AMA Guide美國醫學

會永久障礙評估指南障害分級，

並以工作能力減損百分比調整

（經FEC Rank未來工作收入能力

減損、職業別、年齡調整），評

估原告勞動能力減損之比例為百

分之54，有該院辦理司法機關委

託鑑定案件意見表在卷可稽（見

本院卷二第69頁至第71頁），核

其採用鑑定方法與現今實務採行

之鑑定方法相符，應屬可採。本

件卷附士林地檢署犯罪被害人補

償審議委員會決定書雖認原告因

本件事故受傷而減少勞動能力百

分之62，惟其係以勞動部勞工保

險局失能等級給付標準換算所得

（見本院卷一第453頁），難以反

應原告實際減少勞動能力比例，

且其作成時間較早，無法反應原

告穩定病況，爰不予採用。

2.被告雖辯稱原告薪資於本件事故

前後未經調降，惟按身體或健康

受侵害，而減少勞動能力者，其

減少及殘存勞動能力之價值，不

能以現有之收入為準。原告因本

件事故受傷而喪失勞動能力乙

情，已足認定如前，則被告此部

分答辯，即非可採。

3.原告於本件事故發生前1年即105

年7月至106年6月間收入717,616

元，有其個人薪資明細表在卷可

佐（見審交重附民卷第103頁至第

116頁），平均每月59,801元（計

算式：717,616元/12月=59,801

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下

同）。

4.原告請求自106年7月19日至114年

6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時止，減少

勞動能力損害3,072,097元（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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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按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32條規定，保險人依該法規定所

為保險給付，視為被保險人損害賠償金額之一部分；被保

式：(每月59,801元×減少54%×95

月)+(每月59,801元×減少54%×4/3

0月)=3,072,097元），為有理

由，應予准許（此部分業已屆

期，不生扣除中間利息問題）。

5.原告請求自114年6月24日起至其

年滿65歲前1日之141年3月7日止

減少勞動能力損害，依霍夫曼式

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首期給付

不扣除中間利息）核計金額為6,5

82,269元（計算方式為：32,293×

203.00000000+(32,293×0.000000

00)×(204.00000000-000.0000000

0)=6,582,269.000000000。其中2

03.00000000為月別單利(5/12)%

第320月霍夫曼累計係數，204.00

000000為月別單利(5/12)%第321

月霍夫曼累計係數，0.00000000

為未滿1月部分折算月數之比例(1

3/29=0.00000000)。）

6.綜上，原告得請求減少勞動能力

損害9,654,366元（計算式：已屆

期3,072,097元+將來6,582,269元

=9,654,366元。逾此範圍逾此範

圍之請求，核無理由。

7 慰撫金 原告因本件事故受傷，多

次接受手術，終身為身心

障礙而無法回復，右下肢

無法排除日後有截肢風

險，受有嚴重精神上痛

苦，請求慰撫金2,000,00

0元。

本件原告所受損害結果

（致傷），與實務上過失

致死之慰撫金額相較，顯

有過高之情，實務上更嚴

重損害結果（致死）之慰

撫金，實務判決亦僅多落

在1,000,000元上下，被

告認為應以700,000元為

允當。

按關於非財產上損害賠償即慰撫金

之核給，實務上咸認應斟酌實際加

害情形、所生影響、請求人精神上

痛苦程度、雙方身分、地位、經濟

狀況等一切情形核定。本院審酌被

告丁○○、甲○、己○○因上開過

失造成本件事故，致原告正值人生

事業起步階段即逢此劇變，除面對

漫長治療復健階段，忍受肉體上極

大痛楚外，更不免因此長期產生負

面情緒，對心理健康亦生危害，過

失情節及所生影響均屬重大；原告7

6年生，大學畢業，已婚，育有1未

成年子女；被告丁○○為高職畢

業，未婚、無子女；被告甲○為小

學畢業，已婚，無未成年子女，現

已退休、無收入；被告己○○為專

科畢業，已婚、育有3未成年子女等

情況後，認原告請求被告賠償非財

產上損害以1,200,000元為適當，應

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過

高，不予准許。

合計13,000,68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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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人受賠償請求時，得扣除之。次按因犯罪行為被害而受

重傷者，得申請犯罪被害補償金。國家於支付犯罪被害補

償金後，於補償金額範圍內，對犯罪行為人或依法應負賠

償責任之人有求償權。修正前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第4條第1

項、第12條定有明文。經查，兩造不爭執原告乙○○已領

取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金1,270,000元、犯罪被害人補償金5

30,000元（見本院卷三第594頁），依前揭規定，原告乙

○○已領取上開保險金及補償金應於本件請求扣除。扣除

後，原告乙○○尚得請求11,200,688元（計算式：13,00

0,688元-1,270,000元-530,000元=11,200,688元）。

（六）本件原告乙○○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

責任，為無確定期限且無從另為約定利率之債務，本件起

訴狀繕本已於107年4月13日送達最後收受之被告信詠公司

（見審交重附民卷第184之1頁），是原告乙○○請求自10

7年4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遲延利

息，合於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

條規定，亦應准許。

（七）按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

被害人得準用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賠償非財產上

損害，同條第3項定有明文。上開規定所謂基於父母關係

之身分法益，除父母對未成年子女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

（民法第1084條第2項規定參照）外，尚包括父母子女間

親情倫理互動及相互扶持生活等利益。又為免此項身分法

益範圍過廣，立法者乃加諸須侵害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

者，始可適用本項規定請求賠償。至於侵害身分法益情節

重大與否之判斷，實務見解係以請求人與被害人間父母子

女關係之親情倫理互動及相互扶持生活等利益是否產生剝

奪、疏離或類此重大變化為準。倘被害人已呈植物人、受

監護宣告等難以期待回應父母子女間親情互動、相互扶持

生活之感情需求者，即屬侵害父母身分法益情節重大，若

被害人所受傷害程度對於其與請求人間身分法益影響未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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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開程度者，則難認為情節重大。經查，原告乙○○所受

上開傷害，造成工作、生活上嚴重不便，原告丙○○、戊

○○為其父母，衡情必因此引發精神上痛苦。惟此精神上

痛苦係源自父母身分之感同身受，而依卷內現存資料，尚

無證據證明原告乙○○已因上開傷害致無法回應原告丙○

○、戊○○親情互動，是本件情形尚難認已造成原告間在

身分關係上發生疏離、剝奪或類此重大變化，揆諸前揭說

明，應認被告對原告乙○○所為傷害結果，侵害原告丙○

○、戊○○基於父母身分法益，未達情節重大程度。從

而，原告丙○○、戊○○依民法第195條第3項規定，請求

被告賠償非財產上損害各700,000元、300,000元，難認有

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丁○○、甲

○、己○○連帶給付原告乙○○11,200,688元，及自107年4

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及請求

被告信詠公司、盧聰海各與被告丁○○、己○○連帶給付，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

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2項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

告部分敗訴之判決，爰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依

職權就原告勝訴部分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

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得預供擔保免為假執行。又本件係刑事

庭裁定移送前來之刑事附帶民事事件，依刑事訴訟法第504

條第2項規定，本免納裁判費，惟於本件訴訟移送後，原告

乙○○擴張請求金額，該部分徵收裁判費50,203元，另支出

鑑定費12,000元，是本件訴訟費用額確定為62,203元，其中

32,483元由被告連帶負擔，並應加給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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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林簡易庭　　法　官　歐家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應

記載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

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3　　日

　　　　　　　　　　　　　　　　書記官　王若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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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1年度士簡字第503號
原      告  陳志豪  
訴訟代理人  曾建豪律師
原      告  陳和璋  
            黃桂香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陳昀楨  
原告  三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凃成樞律師
被      告  信詠工程有限公司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陳美蘭  
被      告  陳木    
訴訟代理人  陳美蘭  
上三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楊若谷律師
被      告  盧聰海（即真銓材料行）


兼  訴  訟
代  理  人  盧志宏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刑事庭移送前來（107年度交重附民字第6號），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丁○○、甲○、己○○應連帶給付原告乙○○新臺幣11,200,688元，及自民國107年4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前項被告丁○○、己○○應給付原告乙○○之金額（含本金及利息），被告信詠工程有限公司、盧聰海（即真銓材料行）應各與被告丁○○、己○○負連帶給付責任。
前2項給付，如有任一被告給付時，其餘被告於該給付範圍內同免給付責任。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62,203元，其中新臺幣32,483元由被告連帶負擔，並應加給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乙○○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1,200,688元為原告乙○○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原告起訴原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乙○○、丙○○、戊○○各新臺幣（下同）16,480,935元、700,000元、300,000元。」嗣於訴訟繫屬中，原告迭經變更追加，最後聲明：「（一）被告丁○○、甲○、己○○應連帶給付原告乙○○21,448,351元，及其中16,480,935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餘4,967,416元自準備一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二）前項被告丁○○、己○○應給付原告乙○○之金額（含本金及利息），被告信詠工程有限公司（下稱信詠公司）、盧聰海（即真銓材料行，下略）應各與被告丁○○、己○○負連帶給付責任。（三）前2項給付，如有任一被告給付時，其餘被告於該給付範圍內同免給付責任。（四）被告丁○○、甲○、己○○應連帶給付原告丙○○700,000元、原告戊○○300,000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五）前項被告丁○○、己○○應給付原告丙○○、戊○○之金額（含本金及利息），被告信詠公司、盧聰海應各與被告丁○○、己○○負連帶給付責任。（六）前2項給付，如有任一被告給付時，其餘被告於該給付範圍內同免給付責任。」核其變更前後之訴，均係主張被告因道路交通事故致原告受有損害之同一基礎事實，合於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規定，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
（一）被告丁○○係被告信詠公司負責人，被告甲○則同為被告信詠公司實際負責經營之人，其2人共同負責綜理被告信詠公司車輛維護、保養及調度等事務，並為車牌號碼000-00號混凝土泵浦車（下稱系爭混凝土泵浦車）實際管理者。被告己○○係被告盧聰海經營真銓材料行之車輛維修人員，負責維修車輛底盤（含煞車及傳動系統）。
（二）被告丁○○及被告甲○明知系爭混凝土泵浦車係民國66年8月出廠，於106年間車齡已近40年，本應注意系爭混凝土泵浦車應保持合於正常可供行駛狀態（即不得超載行駛、手煞車系統應完善等），乃疏未注意系爭混凝土泵浦車已嚴重超載（限總重15公噸，經測量為20.16公噸），及手煞車系統已移除而無作用；被告己○○本應注意維修車輛時應確保車輛得安全運作，而於105年12月7日至被告信詠公司停車場為系爭混凝土泵浦車更換後差速器時，疏未注意其所更換後差速器連接中央傳動軸之減速驅動齒輪固定螺帽上插銷已斷裂於減速驅動齒輪中央內側而無法固定，乃未檢查更換，復於106年4月25日經訴外人即被告信詠公司僱用司機阮英貴（已歿）表示「車輛有點抖動」後，仍未注意此乃固定螺帽鬆動（含差速器内驅動齒輪、盆型齒輪之間間隙）產生撓性過大所生震動，僅更換中央傳動軸，而未檢查其所更換傳動軸組件内其上減速驅動齒輪螺帽有無插銷，即率將系爭混凝土泵浦車交付阮英貴使用，其等所為均有隨時使系爭混凝土泵浦車煞車無效或無法降低速度避煞之可能性，嚴重影響道路交通安全。
（三）嗣被告丁○○於106年7月18日晚間，委由被告甲○聯絡阮英貴於106年7月19日上午駕駛系爭混凝土泵浦車至臺北市士林區（下同）永公路工地（下稱本件工地）進行灌漿作業。阮英貴乃於106年7月19日上午7時許，搭載訴外人即水泥工江金水、陳心怡自被告信詠公司停車場出發，於106年7月19日上午8時19分許，行至仰德大道3段與新安路口時，因系爭混凝土泵浦車後差速器減速驅動齒輪固定螺帽鬆脫，造成中央傳動軸後端與後差速器脫離掉落地面，導致系爭混凝土泵浦車於下坡路段無法正常進行引擎煞車及煞車系統失效，且因系爭混凝土泵浦車嚴重超載，致其下坡速度加快，加上手煞車系統遭拆除，無法藉由手然車減速等因素，致阮英貴試圖以低速檔引擎煞車及拉起手煞車均無效，系爭混凝土泵浦車因而失控朝對向車道撞撃當時停等紅燈包括原告乙○○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重型機車（下稱原告乙○○機車）在內多部車輛，致原告乙○○受有左小腿外傷性截肢經手術接回、右小腿複雜性開放性骨折併肌肉撕裂及撕脫傷、術後左足感覺運動神經完全受損之重傷害（下稱本件事故）。
（四）原告乙○○因本件事故受有損害（各項損害內容及請求理由詳如下表），扣除已請領汽車強制責任保險金1,270,000元及犯罪被害人保護補償金530,000元後，原告乙○○得請求被告賠償21,448,351元。原告丙○○、戊○○係原告乙○○之父母，因本件事故精神遭受極大打擊，復擔憂原告乙○○傷勢惡化而盡力照顧，原告丙○○甚至罹患憂鬱症，爰各請求慰撫金700,000元、300,000元。又阮英貴係被告信詠公司之受僱人，被告丁○○、被告甲○則係被告信詠公司之實際負責人，且實際參與被告信詠公司之業務；被告己○○係被告盧聰海之受僱人。爰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如前述。
三、被告方面：
（一）被告信詠公司、丁○○、甲○略以：對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交上訴字第142號、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958號、臺灣高等法院112年度交上訴字第148號等刑事判決（上開刑事案件下稱本件刑案）認定之犯罪事實，及應對被告乙○○負損害賠償責任，除被告甲○否認有過失外，其餘無意見；系爭混凝土泵浦車為被告信詠公司所有，被告甲○非被告信詠公司負責人，縱其當時未代為聯繫駕駛、或聯繫後嘗試阻止駕駛，本件事故仍不因此不發生，則其行為與本件事故即無因果關係；對原告乙○○請求各項損害範圍之答辯詳見下表，且賠償金額應扣除已請領汽車強制責任保險金1,270,000元、犯罪被害人保護補償金530,000元；原告乙○○僅生理上損害而未生致死結果，原告丙○○、戊○○請求慰撫金應無理由，惟如有理由，應各以200,000元為適當等語，資為抗辯。
（二）被告盧聰海、己○○略以：被告己○○向明發汽車材料有限公司買受後差速器二手翻修品，買來時插銷與螺帽均鎖在差速器上，經被告己○○確認插銷完好未斷裂；106年4月25日，因阮英貴向被告己○○表示車輛有抖動情形，被告己○○認係傳動軸後端公母插頭間隙過大所致，乃更換傳動軸，當時已檢查減速驅動齒輪固定螺帽上插銷完好，上開2次更換零件時，被告己○○均未變動減速驅動齒輪固定螺帽，對本件事故無過失；對原告乙○○請求各項損害範圍之答辯詳見下表，其餘引用被告信詠公司、丁○○、甲○之答辯等語，資為抗辯。
（三）均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本文、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本文、公司法第23條第2項定有明文。經查，被告丁○○疏未注意不得超載且應保持系爭混凝土泵浦車手煞車系統完善，致生本件事故，為兩造所不爭執，復經本件刑案判決認定屬實（見本院卷三第159頁至第192頁、第193頁至第237頁），首堪認定。
（二）次查，被告甲○、己○○雖以前詞置辯，惟查：
　　1.被告甲○部分，經證人即代驗業者吳國誠於本件刑案偵查中證稱，106年2月20日檢驗前幾天，被告甲○委託其協助處理驗車，並將車牌2面寄給其，一般泵浦車超重情形很多，才會出選手車（按即AB車）代驗等語；且於臺灣高等法院112年度交上訴字第148號過失致死案件審理時證稱，其於106年2月間有幫信詠公司處理系爭混凝土泵浦車驗車事宜，當時係被告甲○打電話給其，其向被告甲○說把系爭混凝土泵浦車車牌寄過來即可，這是為了方便驗車，系爭混凝土泵浦車過重，故以AB車方式驗車，驗完後亦係與被告甲○聯繫匯款，其與被告丁○○聯繫應僅討論匯款，而非驗車，被告丁○○不懂如何驗車；堪認被告甲○顯已知悉系爭混凝土泵浦車超重無法通過檢驗。而依被告盧聰海於本件刑案偵查中證稱，其約自10多年前開始維修系爭混凝土泵浦車引擎、底盤，主要都是與被告甲○聯繫，起初幫被告甲○維修系爭混凝土泵浦車時，就發現沒有手煞車，有將此事告知被告甲○，惟被告甲○無特別反應，亦未要求其安裝手煞車，故未處理等語。加以被告甲○於本件刑案偵查中、審理時陳述，因被告盧聰海之保養廠與信詠公司很近，其有時會幫忙接電話聯絡；其知悉系爭混凝土泵浦車買來時即無手煞車等語，足認被告甲○實際負責聯繫維修系爭混凝土泵浦車，且知悉系爭混凝土泵浦車無手煞車裝置之事實。其次，被告丁○○於本件刑案偵查中證稱，本件事故發生前1日係被告甲○通知阮英貴駕駛系爭混凝土泵浦車前往施作灌漿，此部分亦據被告甲○於本件刑案偵查中陳述明確，對照證人即混凝土整平業者江金水證稱，其有幫被告甲○經營信詠公司作混凝土整平工作約7、8年，均係被告甲○致電要其去工作，本件事故前1日晚間亦係被告甲○打電話給其，請其在本件事故當天上午6點到信詠公司車庫集合等語。加以證人即被告甲○配偶陳趙靜好於本件刑案偵查中證稱，江金水、陳心怡大部分是在信詠公司的臨時工，其忙不過來時會請被告甲○幫忙看工地等語。綜上足認被告甲○在知悉系爭混凝土泵浦車超重、無手煞車裝置情形下，仍調度系爭混凝土泵浦車進行灌漿工作。系爭混凝土泵浦車超重且無手煞車裝置，倘行駛在道路上，恐因煞車不及而對其他道路交通參與者發生重大危險，而本件工地位在陽明山山區，勢需行駛連續下坡路段，則系爭混凝土泵浦車因超重行駛於連續下坡路段，極可能因踩煞車耗損較高空氣壓縮壓力，而處於高壓空氣氣壓煞車輔助液壓煞車系統失靈之緊急狀況，復因未配置手煞車裝置而無法藉由手煞車系統輔助而降速避免肇事。被告甲○明知上情，仍聯繫調度系爭混凝土泵浦車前往進行灌漿工作，被告甲○可預見上情，仍執意派遣系爭混凝土泵浦車前往，其過失顯與本件事故之發生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上開證人之證述均經本院調取本件刑案卷宗核閱無訛，而本件刑案判決，均同本院認定（見本院卷一第10頁至第33頁、卷三第60之2頁至第109頁、第239頁至第255頁）。被告此部分答辯，難認可採。
　　2.被告己○○部分，其為真銓材料行車輛維修人員，以維修車輛底盤（含煞車及傳動系統）為其業務，系爭混凝土泵浦車引擎底盤煞車系統、傳動系統等相關維修作業均由其所施作。被告己○○於本件刑案偵查中陳述，其於105年12月7日，至信詠公司停車場為系爭混凝土泵浦車更換後差速器，因系爭混凝土泵浦車老舊而無原裝零件新品，故該後差速器係向明發汽車材料有限公司購買二手品，當時未更換後差速器連接中央傳動軸之減速驅動齒輪固定螺帽上之插銷之部分零件；阮英貴於106年4月25日，曾向其表示「車輛有點抖動」，其至信詠公司停車場檢修系爭混凝土泵浦車，該次更換中央傳動軸等語，可知被告己○○於維修系爭混凝土泵浦車時，已知系爭混凝土泵浦車有抖動之不安全狀態。而本件事故經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下稱士林地檢署）囑託台灣區汽車修理工業同業公會鑑定，該會鑑定結論略以：一般大型車輛於下坡路段行駛時，為降低煞車使用次數（即可減少煞車來令片與煞車鼓接觸次數）而減緩產生高溫，確保煞車效能穩定作用，駕駛者皆會採用變速箱檔位煞車（引擎煞車），適時搭配腳煞車踩放控制；系爭混凝土泵浦車於鑑定時發現差速器減速驅動齒輪固定螺帽脫落，造成中央傳動軸後端處掉落於地面，導致系爭混凝土泵浦車於下坡路段無法正常進行引擎煞車，致下坡速度極為快速（無法降低速度）；以高壓空氣壓力測試系爭混凝土泵浦車，觀察單一次踩踏煞車踏板對氣壓儲存壓力變化情形，可知系爭混凝土泵浦車高壓空氣消耗情形僅能操作約5至6次煞車，且氣壓愈低時煞車效能愈差等語，參以鑑定證人黃道易於本件刑案本院審理時證稱：系爭混凝土泵浦車液壓系統正常；鑑定時發現系爭混凝土泵浦車煞車系統需要用空氣做輔助，測試踩放煞車時，1次約耗用將近1.5公斤煞車力，系爭混凝土泵浦車標準氣壓值約在8至9公斤，若低於3公斤則無法形成煞車力，因此只有在3至8、9公斤範圍空氣壓力可提供煞車，依此計算約只能踩4 次煞車等語。系爭混凝土泵浦車係因差速器減速驅動齒輪固定螺帽脫落，造成中央傳動軸後端處掉落於地面於下坡路段無法正常進行引擎煞車，且系爭混凝土泵浦車行經北投區紗帽山至仰德大道數公里而至事故地點，均屬下坡路段，勢必頻繁點放踩踏煞車，致液壓煞車系統消耗空氣壓力4次後，已無足夠空氣壓力提供煞車，故無法減速。至於後差速器減速驅動齒輪固定螺帽脫落原因為何，依本件刑案卷附照片可見系爭混凝土泵浦車於鑑定時後差速器減速驅動齒輪插銷貫穿處留有斷裂插銷，上開鑑定報告亦認：「造成減速驅動齒輪固定螺帽脫落之原因，應為插銷式螺帽之螺牙呈現多處變形（牙距異常、磨損）、插銷式固定螺帽之插銷未進行固定所致，但該插銷貫穿處所殘留之斷裂插銷，應為舊有插銷，與本次之插銷式螺帽並無接觸，構成防止脫落之功能」。再觀之本件刑案卷附照片顯示上開螺帽之6個ㄇ字形凹槽，均無明顯金屬擦痕，對照鑑定證人黃道易於本件刑案本院審理時明確證稱：若插銷貫穿而過，在使用時，插銷因為扭力過大扭斷時，城堡型螺帽會產生金屬破壞痕跡，惟經以電子顯微鏡放大檢驗，發現該處無明顯破壞痕跡，因此認為本件事故發生時，插銷未提供安全防護功能等語。再徵諸鑑定證人黃道易於本件刑案本院審理時證稱：「（問：一般車輛正常行駛時，若因地面路況不好、泥濘或震動，有可能導致插銷斷裂嗎？）很難，螺帽與插銷穿置過去時，這個距離很短，如此要產生應力要很大，才能把它扭斷，如果此處要扭斷時，就應該會造成此處有很明顯或很嚴重的凹損破壞痕跡」等語，可知插銷要在使用過程中斷裂之原因除了極大的外在作用力外，已可排除因其他原因發生斷裂之可能性。系爭混凝土泵浦車後差速器減速驅動齒輪固定螺帽上之插銷非於使用過程中因外力破壞而斷裂，亦無其他可能於更換後使用過程中斷裂，則被告己○○於105年12月7日更換後差速器時，減速驅動齒輪固定螺帽上插銷之活動端業已斷裂，即可認定。再者，被告己○○於本件刑案偵查中供稱：更換傳動軸時，其會檢查插銷和螺帽；更換差速器時僅能透過外觀看插銷有沒有插，其有看到插銷有插等語，足見其知悉於更換後差速器時須檢查減速驅動齒輪固定螺帽插銷是否有插好；其在為系爭混凝土泵浦車更換後差速器5個多月後之106年4月25日，因司機反應車子抖動，故又更換中央傳動軸；當時其未檢查減速驅動齒輪固定螺帽等語。被告己○○既知系爭混凝土泵浦車有抖動之異常情形，疏未注意抖動係因差速器固定螺帽鬆動致中央傳動軸出現撓性而產生震動，而未一併檢查插銷，終致螺帽脫落、中央傳動軸掉落結果發生。被告己○○此一過失行為，與系爭混凝土泵浦車後差速器減速驅動齒輪固定螺帽鬆脫，造成中央傳動軸後端與後差速器脫離，掉落地面導致系爭混凝土泵浦車於下坡路段，無法正常進行引擎煞車，致生本件事故，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上開鑑定報告書、被告己○○之陳述及證人之證述，均經本院調取本件刑案卷宗核閱無訛，而本件刑案判決，均同本院認定（見本院卷三第159頁至第192頁、第193頁至第237頁）。
（三）從而，被告丁○○、甲○、己○○就本件事故之發生有上開過失，則原告乙○○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上開被告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及請求被告信詠公司、盧聰海各與被告丁○○、己○○負連帶給付責任，洵屬有據。又被告信詠公司、盧聰海係各基於公司法第23條第2項、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分別與被告丁○○、己○○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故其等間為不真正連帶債務關係，因其等給付目的同一，故有任一被告對原告乙○○給付時，其餘被告於給付範圍內即免為給付義務。
（四）原告乙○○因本件事故所受損害金額為13,000,688元，詳如下表（下表所稱原告均為原告乙○○）：
		編號

		請求項目

		原告主張

		被告答辯

		本院判決理由



		1

		車輛損失

		原告機車因本件事故受損業已報廢，報廢前殘值應有12,000元。

		不爭執。

		原告機車因本件事故受損業已報廢，受有殘值12,000元之損害，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三第551頁、第594頁），應予准許。



		2

		醫療費

		原告因本件事故受傷，支出醫療費1,265,018元，僅請求1,000,000元。

		不爭執。

		原告因本件事故受傷支出醫療費，兩造不爭執此部分以1,000,000元為準（見本院卷三第551頁、第594頁），應予准許。



		3

		輔具及護理用品費

		原告因本件事故受傷，支出輔具及護理用品費89,090元、79,177元。

		不爭執。

		原告因本件事故受傷，支出輔具及護理用品費89,090元、79,177元，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三第551頁、第594頁），應予准許。



		4

		交通費

		原告因本件事故受傷，支出交通費243,055元。

		不爭執

		原告因本件事故受傷，支出交通費243,055元，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三第551頁、第594頁），應予准許。



		5

		看護費

		原告因本件事故受傷，自106年7月起至109年11月21日止，共3年4月3天，共1,218日需專人看護，由原告丙○○、戊○○看護。本件僅請求其中2年期間看護費，以全日看護每日2,200元計算，請求730日看護費1,606,000元，超過部分不再請求（見本院卷二第234頁，惟未減縮聲明，併此敘明）。

		對原告請求看護費期間不爭執，惟看護費應以首月33,000元，後續每月30,000元計算。

		兩造不爭執原告因本件事故受傷，有受專人全日看護2年之必要，原告此部分請求自應准許。原告需人看護時間長達2年，則被告答辯應按月計算看護費乙情，尚稱合理。本院審酌原告需受全日看護，而由原告丙○○、戊○○2人看護，併考量107年至109年間每月基本工資為22,000元、23,100元、23,800元，認被告答辯稱應以首月33,000元，後續每月30,000元計算，應屬可採。是原告得請求看護費723,000元（計算式：首月33,000元+(每月30,000元×23月)=723,000元）。



		6

		減少勞動能力

		原告因本件事故受有左小腿外傷性截肢經手術接回，右小腿複雜性開放性骨折併肌肉撕裂及撕脫傷，術後左足感覺運動神經完全受損之重傷害，已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自106年7月19日起至110年9月30日前，經士林地檢署犯罪被害人補償審議委員會決定書，認定勞動能力減損百分之62，另自110年9月30日起至141年3月底退休止，經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辦理司法機關委託鑑定案件意見表，則認定勞動能力減損百分之54。以每月平均收入60,092元計算，核計得請求金額為15,089,101元。

		1.原告公務員職務有内、外勤可供轉調，且原告乙○○傷勢隨時間進程或有變動趨勢，況本件事故106年發生迄今已逾數年，相關傷情亦可合理認定或已有變化，原告已可回復崗位。
2.原告薪資（俸點、專業加給）於本件事故前後無受調降及調整。
3.原告應以犯罪被害人補償委員會決定書內薪資基數數額即每月45,665元計算為準。

		1.本件經囑託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以AMA Guide美國醫學會永久障礙評估指南障害分級，並以工作能力減損百分比調整（經FEC Rank未來工作收入能力減損、職業別、年齡調整），評估原告勞動能力減損之比例為百分之54，有該院辦理司法機關委託鑑定案件意見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69頁至第71頁），核其採用鑑定方法與現今實務採行之鑑定方法相符，應屬可採。本件卷附士林地檢署犯罪被害人補償審議委員會決定書雖認原告因本件事故受傷而減少勞動能力百分之62，惟其係以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失能等級給付標準換算所得（見本院卷一第453頁），難以反應原告實際減少勞動能力比例，且其作成時間較早，無法反應原告穩定病況，爰不予採用。
2.被告雖辯稱原告薪資於本件事故前後未經調降，惟按身體或健康受侵害，而減少勞動能力者，其減少及殘存勞動能力之價值，不能以現有之收入為準。原告因本件事故受傷而喪失勞動能力乙情，已足認定如前，則被告此部分答辯，即非可採。
3.原告於本件事故發生前1年即105年7月至106年6月間收入717,616元，有其個人薪資明細表在卷可佐（見審交重附民卷第103頁至第116頁），平均每月59,801元（計算式：717,616元/12月=59,801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下同）。
4.原告請求自106年7月19日至114年6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時止，減少勞動能力損害3,072,097元（計算式：(每月59,801元×減少54%×95月)+(每月59,801元×減少54%×4/30月)=3,072,097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此部分業已屆期，不生扣除中間利息問題）。
5.原告請求自114年6月24日起至其年滿65歲前1日之141年3月7日止減少勞動能力損害，依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首期給付不扣除中間利息）核計金額為6,582,269元（計算方式為：32,293×203.00000000+(32,293×0.00000000)×(204.00000000-000.00000000)=6,582,269.000000000。其中203.00000000為月別單利(5/12)%第320月霍夫曼累計係數，204.00000000為月別單利(5/12)%第321月霍夫曼累計係數，0.00000000為未滿1月部分折算月數之比例(13/29=0.00000000)。）
6.綜上，原告得請求減少勞動能力損害9,654,366元（計算式：已屆期3,072,097元+將來6,582,269元=9,654,366元。逾此範圍逾此範圍之請求，核無理由。



		7

		慰撫金

		原告因本件事故受傷，多次接受手術，終身為身心障礙而無法回復，右下肢無法排除日後有截肢風險，受有嚴重精神上痛苦，請求慰撫金2,000,000元。

		本件原告所受損害結果（致傷），與實務上過失致死之慰撫金額相較，顯有過高之情，實務上更嚴重損害結果（致死）之慰撫金，實務判決亦僅多落在1,000,000元上下，被告認為應以700,000元為允當。

		按關於非財產上損害賠償即慰撫金之核給，實務上咸認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生影響、請求人精神上痛苦程度、雙方身分、地位、經濟狀況等一切情形核定。本院審酌被告丁○○、甲○、己○○因上開過失造成本件事故，致原告正值人生事業起步階段即逢此劇變，除面對漫長治療復健階段，忍受肉體上極大痛楚外，更不免因此長期產生負面情緒，對心理健康亦生危害，過失情節及所生影響均屬重大；原告76年生，大學畢業，已婚，育有1未成年子女；被告丁○○為高職畢業，未婚、無子女；被告甲○為小學畢業，已婚，無未成年子女，現已退休、無收入；被告己○○為專科畢業，已婚、育有3未成年子女等情況後，認原告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損害以1,200,000元為適當，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過高，不予准許。



		合計

		


		


		


		13,000,688元







（五）按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32條規定，保險人依該法規定所為保險給付，視為被保險人損害賠償金額之一部分；被保險人受賠償請求時，得扣除之。次按因犯罪行為被害而受重傷者，得申請犯罪被害補償金。國家於支付犯罪被害補償金後，於補償金額範圍內，對犯罪行為人或依法應負賠償責任之人有求償權。修正前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第4條第1項、第12條定有明文。經查，兩造不爭執原告乙○○已領取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金1,270,000元、犯罪被害人補償金530,000元（見本院卷三第594頁），依前揭規定，原告乙○○已領取上開保險金及補償金應於本件請求扣除。扣除後，原告乙○○尚得請求11,200,688元（計算式：13,000,688元-1,270,000元-530,000元=11,200,688元）。
（六）本件原告乙○○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為無確定期限且無從另為約定利率之債務，本件起訴狀繕本已於107年4月13日送達最後收受之被告信詠公司（見審交重附民卷第184之1頁），是原告乙○○請求自107年4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遲延利息，合於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規定，亦應准許。
（七）按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得準用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賠償非財產上損害，同條第3項定有明文。上開規定所謂基於父母關係之身分法益，除父母對未成年子女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民法第1084條第2項規定參照）外，尚包括父母子女間親情倫理互動及相互扶持生活等利益。又為免此項身分法益範圍過廣，立法者乃加諸須侵害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始可適用本項規定請求賠償。至於侵害身分法益情節重大與否之判斷，實務見解係以請求人與被害人間父母子女關係之親情倫理互動及相互扶持生活等利益是否產生剝奪、疏離或類此重大變化為準。倘被害人已呈植物人、受監護宣告等難以期待回應父母子女間親情互動、相互扶持生活之感情需求者，即屬侵害父母身分法益情節重大，若被害人所受傷害程度對於其與請求人間身分法益影響未達上開程度者，則難認為情節重大。經查，原告乙○○所受上開傷害，造成工作、生活上嚴重不便，原告丙○○、戊○○為其父母，衡情必因此引發精神上痛苦。惟此精神上痛苦係源自父母身分之感同身受，而依卷內現存資料，尚無證據證明原告乙○○已因上開傷害致無法回應原告丙○○、戊○○親情互動，是本件情形尚難認已造成原告間在身分關係上發生疏離、剝奪或類此重大變化，揆諸前揭說明，應認被告對原告乙○○所為傷害結果，侵害原告丙○○、戊○○基於父母身分法益，未達情節重大程度。從而，原告丙○○、戊○○依民法第195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損害各700,000元、300,000元，難認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丁○○、甲○、己○○連帶給付原告乙○○11,200,688元，及自107年4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及請求被告信詠公司、盧聰海各與被告丁○○、己○○連帶給付，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2項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部分敗訴之判決，爰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依職權就原告勝訴部分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得預供擔保免為假執行。又本件係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之刑事附帶民事事件，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2項規定，本免納裁判費，惟於本件訴訟移送後，原告乙○○擴張請求金額，該部分徵收裁判費50,203元，另支出鑑定費12,000元，是本件訴訟費用額確定為62,203元，其中32,483元由被告連帶負擔，並應加給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3　　日
　　　　　　　　　士林簡易庭　　法　官　歐家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應記載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3　　日
　　　　　　　　　　　　　　　　書記官　王若羽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1年度士簡字第503號

原      告  陳志豪  

訴訟代理人  曾建豪律師

原      告  陳和璋  

            黃桂香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陳昀楨  

原告  三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凃成樞律師

被      告  信詠工程有限公司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陳美蘭  

被      告  陳木    

訴訟代理人  陳美蘭  

上三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楊若谷律師

被      告  盧聰海（即真銓材料行）



兼  訴  訟

代  理  人  盧志宏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刑事庭移送前

來（107年度交重附民字第6號），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23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丁○○、甲○、己○○應連帶給付原告乙○○新臺幣11,200,688元

，及自民國107年4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

利息。

前項被告丁○○、己○○應給付原告乙○○之金額（含本金及利息），

被告信詠工程有限公司、盧聰海（即真銓材料行）應各與被告丁

○○、己○○負連帶給付責任。

前2項給付，如有任一被告給付時，其餘被告於該給付範圍內同

免給付責任。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62,203元，其中新臺幣32,483元由被告連帶負擔

，並應加給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乙○○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1,200,6

88元為原告乙○○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原告起訴原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乙○○、丙○○、

    戊○○各新臺幣（下同）16,480,935元、700,000元、300,000

    元。」嗣於訴訟繫屬中，原告迭經變更追加，最後聲明：「

    （一）被告丁○○、甲○、己○○應連帶給付原告乙○○21,448,35

    1元，及其中16,480,935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餘4

    ,967,416元自準備一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二）前項被告丁○○、己○○應給

    付原告乙○○之金額（含本金及利息），被告信詠工程有限公

    司（下稱信詠公司）、盧聰海（即真銓材料行，下略）應各

    與被告丁○○、己○○負連帶給付責任。（三）前2項給付，如

    有任一被告給付時，其餘被告於該給付範圍內同免給付責任

    。（四）被告丁○○、甲○、己○○應連帶給付原告丙○○700,000

    元、原告戊○○300,000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五）前項被告丁○

    ○、己○○應給付原告丙○○、戊○○之金額（含本金及利息），

    被告信詠公司、盧聰海應各與被告丁○○、己○○負連帶給付責

    任。（六）前2項給付，如有任一被告給付時，其餘被告於

    該給付範圍內同免給付責任。」核其變更前後之訴，均係主

    張被告因道路交通事故致原告受有損害之同一基礎事實，合

    於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規定，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

（一）被告丁○○係被告信詠公司負責人，被告甲○則同為被告信

      詠公司實際負責經營之人，其2人共同負責綜理被告信詠

      公司車輛維護、保養及調度等事務，並為車牌號碼000-00

      號混凝土泵浦車（下稱系爭混凝土泵浦車）實際管理者。

      被告己○○係被告盧聰海經營真銓材料行之車輛維修人員，

      負責維修車輛底盤（含煞車及傳動系統）。

（二）被告丁○○及被告甲○明知系爭混凝土泵浦車係民國66年8月

      出廠，於106年間車齡已近40年，本應注意系爭混凝土泵

      浦車應保持合於正常可供行駛狀態（即不得超載行駛、手

      煞車系統應完善等），乃疏未注意系爭混凝土泵浦車已嚴

      重超載（限總重15公噸，經測量為20.16公噸），及手煞

      車系統已移除而無作用；被告己○○本應注意維修車輛時應

      確保車輛得安全運作，而於105年12月7日至被告信詠公司

      停車場為系爭混凝土泵浦車更換後差速器時，疏未注意其

      所更換後差速器連接中央傳動軸之減速驅動齒輪固定螺帽

      上插銷已斷裂於減速驅動齒輪中央內側而無法固定，乃未

      檢查更換，復於106年4月25日經訴外人即被告信詠公司僱

      用司機阮英貴（已歿）表示「車輛有點抖動」後，仍未注

      意此乃固定螺帽鬆動（含差速器内驅動齒輪、盆型齒輪之

      間間隙）產生撓性過大所生震動，僅更換中央傳動軸，而

      未檢查其所更換傳動軸組件内其上減速驅動齒輪螺帽有無

      插銷，即率將系爭混凝土泵浦車交付阮英貴使用，其等所

      為均有隨時使系爭混凝土泵浦車煞車無效或無法降低速度

      避煞之可能性，嚴重影響道路交通安全。

（三）嗣被告丁○○於106年7月18日晚間，委由被告甲○聯絡阮英

      貴於106年7月19日上午駕駛系爭混凝土泵浦車至臺北市士

      林區（下同）永公路工地（下稱本件工地）進行灌漿作業

      。阮英貴乃於106年7月19日上午7時許，搭載訴外人即水

      泥工江金水、陳心怡自被告信詠公司停車場出發，於106

      年7月19日上午8時19分許，行至仰德大道3段與新安路口

      時，因系爭混凝土泵浦車後差速器減速驅動齒輪固定螺帽

      鬆脫，造成中央傳動軸後端與後差速器脫離掉落地面，導

      致系爭混凝土泵浦車於下坡路段無法正常進行引擎煞車及

      煞車系統失效，且因系爭混凝土泵浦車嚴重超載，致其下

      坡速度加快，加上手煞車系統遭拆除，無法藉由手然車減

      速等因素，致阮英貴試圖以低速檔引擎煞車及拉起手煞車

      均無效，系爭混凝土泵浦車因而失控朝對向車道撞撃當時

      停等紅燈包括原告乙○○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重型機車

      （下稱原告乙○○機車）在內多部車輛，致原告乙○○受有左

      小腿外傷性截肢經手術接回、右小腿複雜性開放性骨折併

      肌肉撕裂及撕脫傷、術後左足感覺運動神經完全受損之重

      傷害（下稱本件事故）。

（四）原告乙○○因本件事故受有損害（各項損害內容及請求理由

      詳如下表），扣除已請領汽車強制責任保險金1,270,000

      元及犯罪被害人保護補償金530,000元後，原告乙○○得請

      求被告賠償21,448,351元。原告丙○○、戊○○係原告乙○○之

      父母，因本件事故精神遭受極大打擊，復擔憂原告乙○○傷

      勢惡化而盡力照顧，原告丙○○甚至罹患憂鬱症，爰各請求

      慰撫金700,000元、300,000元。又阮英貴係被告信詠公司

      之受僱人，被告丁○○、被告甲○則係被告信詠公司之實際

      負責人，且實際參與被告信詠公司之業務；被告己○○係被

      告盧聰海之受僱人。爰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

      訟，並聲明如前述。

三、被告方面：

（一）被告信詠公司、丁○○、甲○略以：對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

      交上訴字第142號、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958號、臺

      灣高等法院112年度交上訴字第148號等刑事判決（上開刑

      事案件下稱本件刑案）認定之犯罪事實，及應對被告乙○○

      負損害賠償責任，除被告甲○否認有過失外，其餘無意見

      ；系爭混凝土泵浦車為被告信詠公司所有，被告甲○非被

      告信詠公司負責人，縱其當時未代為聯繫駕駛、或聯繫後

      嘗試阻止駕駛，本件事故仍不因此不發生，則其行為與本

      件事故即無因果關係；對原告乙○○請求各項損害範圍之答

      辯詳見下表，且賠償金額應扣除已請領汽車強制責任保險

      金1,270,000元、犯罪被害人保護補償金530,000元；原告

      乙○○僅生理上損害而未生致死結果，原告丙○○、戊○○請求

      慰撫金應無理由，惟如有理由，應各以200,000元為適當

      等語，資為抗辯。

（二）被告盧聰海、己○○略以：被告己○○向明發汽車材料有限公

      司買受後差速器二手翻修品，買來時插銷與螺帽均鎖在差

      速器上，經被告己○○確認插銷完好未斷裂；106年4月25日

      ，因阮英貴向被告己○○表示車輛有抖動情形，被告己○○認

      係傳動軸後端公母插頭間隙過大所致，乃更換傳動軸，當

      時已檢查減速驅動齒輪固定螺帽上插銷完好，上開2次更

      換零件時，被告己○○均未變動減速驅動齒輪固定螺帽，對

      本件事故無過失；對原告乙○○請求各項損害範圍之答辯詳

      見下表，其餘引用被告信詠公司、丁○○、甲○之答辯等語

      ，資為抗辯。

（三）均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

      免為假執行。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

      中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數人

      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受僱

      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

      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

      ，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

      帶賠償之責。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本文、

      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本文、公司法第23條第

      2項定有明文。經查，被告丁○○疏未注意不得超載且應保

      持系爭混凝土泵浦車手煞車系統完善，致生本件事故，為

      兩造所不爭執，復經本件刑案判決認定屬實（見本院卷三

      第159頁至第192頁、第193頁至第237頁），首堪認定。

（二）次查，被告甲○、己○○雖以前詞置辯，惟查：

　　1.被告甲○部分，經證人即代驗業者吳國誠於本件刑案偵查中證稱，106年2月20日檢驗前幾天，被告甲○委託其協助處理驗車，並將車牌2面寄給其，一般泵浦車超重情形很多，才會出選手車（按即AB車）代驗等語；且於臺灣高等法院112年度交上訴字第148號過失致死案件審理時證稱，其於106年2月間有幫信詠公司處理系爭混凝土泵浦車驗車事宜，當時係被告甲○打電話給其，其向被告甲○說把系爭混凝土泵浦車車牌寄過來即可，這是為了方便驗車，系爭混凝土泵浦車過重，故以AB車方式驗車，驗完後亦係與被告甲○聯繫匯款，其與被告丁○○聯繫應僅討論匯款，而非驗車，被告丁○○不懂如何驗車；堪認被告甲○顯已知悉系爭混凝土泵浦車超重無法通過檢驗。而依被告盧聰海於本件刑案偵查中證稱，其約自10多年前開始維修系爭混凝土泵浦車引擎、底盤，主要都是與被告甲○聯繫，起初幫被告甲○維修系爭混凝土泵浦車時，就發現沒有手煞車，有將此事告知被告甲○，惟被告甲○無特別反應，亦未要求其安裝手煞車，故未處理等語。加以被告甲○於本件刑案偵查中、審理時陳述，因被告盧聰海之保養廠與信詠公司很近，其有時會幫忙接電話聯絡；其知悉系爭混凝土泵浦車買來時即無手煞車等語，足認被告甲○實際負責聯繫維修系爭混凝土泵浦車，且知悉系爭混凝土泵浦車無手煞車裝置之事實。其次，被告丁○○於本件刑案偵查中證稱，本件事故發生前1日係被告甲○通知阮英貴駕駛系爭混凝土泵浦車前往施作灌漿，此部分亦據被告甲○於本件刑案偵查中陳述明確，對照證人即混凝土整平業者江金水證稱，其有幫被告甲○經營信詠公司作混凝土整平工作約7、8年，均係被告甲○致電要其去工作，本件事故前1日晚間亦係被告甲○打電話給其，請其在本件事故當天上午6點到信詠公司車庫集合等語。加以證人即被告甲○配偶陳趙靜好於本件刑案偵查中證稱，江金水、陳心怡大部分是在信詠公司的臨時工，其忙不過來時會請被告甲○幫忙看工地等語。綜上足認被告甲○在知悉系爭混凝土泵浦車超重、無手煞車裝置情形下，仍調度系爭混凝土泵浦車進行灌漿工作。系爭混凝土泵浦車超重且無手煞車裝置，倘行駛在道路上，恐因煞車不及而對其他道路交通參與者發生重大危險，而本件工地位在陽明山山區，勢需行駛連續下坡路段，則系爭混凝土泵浦車因超重行駛於連續下坡路段，極可能因踩煞車耗損較高空氣壓縮壓力，而處於高壓空氣氣壓煞車輔助液壓煞車系統失靈之緊急狀況，復因未配置手煞車裝置而無法藉由手煞車系統輔助而降速避免肇事。被告甲○明知上情，仍聯繫調度系爭混凝土泵浦車前往進行灌漿工作，被告甲○可預見上情，仍執意派遣系爭混凝土泵浦車前往，其過失顯與本件事故之發生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上開證人之證述均經本院調取本件刑案卷宗核閱無訛，而本件刑案判決，均同本院認定（見本院卷一第10頁至第33頁、卷三第60之2頁至第109頁、第239頁至第255頁）。被告此部分答辯，難認可採。

　　2.被告己○○部分，其為真銓材料行車輛維修人員，以維修車

      輛底盤（含煞車及傳動系統）為其業務，系爭混凝土泵浦

      車引擎底盤煞車系統、傳動系統等相關維修作業均由其所

      施作。被告己○○於本件刑案偵查中陳述，其於105年12月7

      日，至信詠公司停車場為系爭混凝土泵浦車更換後差速器

      ，因系爭混凝土泵浦車老舊而無原裝零件新品，故該後差

      速器係向明發汽車材料有限公司購買二手品，當時未更換

      後差速器連接中央傳動軸之減速驅動齒輪固定螺帽上之插

      銷之部分零件；阮英貴於106年4月25日，曾向其表示「車

      輛有點抖動」，其至信詠公司停車場檢修系爭混凝土泵浦

      車，該次更換中央傳動軸等語，可知被告己○○於維修系爭

      混凝土泵浦車時，已知系爭混凝土泵浦車有抖動之不安全

      狀態。而本件事故經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下稱士林地檢

      署）囑託台灣區汽車修理工業同業公會鑑定，該會鑑定結

      論略以：一般大型車輛於下坡路段行駛時，為降低煞車使

      用次數（即可減少煞車來令片與煞車鼓接觸次數）而減緩

      產生高溫，確保煞車效能穩定作用，駕駛者皆會採用變速

      箱檔位煞車（引擎煞車），適時搭配腳煞車踩放控制；系

      爭混凝土泵浦車於鑑定時發現差速器減速驅動齒輪固定螺

      帽脫落，造成中央傳動軸後端處掉落於地面，導致系爭混

      凝土泵浦車於下坡路段無法正常進行引擎煞車，致下坡速

      度極為快速（無法降低速度）；以高壓空氣壓力測試系爭

      混凝土泵浦車，觀察單一次踩踏煞車踏板對氣壓儲存壓力

      變化情形，可知系爭混凝土泵浦車高壓空氣消耗情形僅能

      操作約5至6次煞車，且氣壓愈低時煞車效能愈差等語，參

      以鑑定證人黃道易於本件刑案本院審理時證稱：系爭混凝

      土泵浦車液壓系統正常；鑑定時發現系爭混凝土泵浦車煞

      車系統需要用空氣做輔助，測試踩放煞車時，1次約耗用

      將近1.5公斤煞車力，系爭混凝土泵浦車標準氣壓值約在8

      至9公斤，若低於3公斤則無法形成煞車力，因此只有在3

      至8、9公斤範圍空氣壓力可提供煞車，依此計算約只能踩

      4 次煞車等語。系爭混凝土泵浦車係因差速器減速驅動齒

      輪固定螺帽脫落，造成中央傳動軸後端處掉落於地面於下

      坡路段無法正常進行引擎煞車，且系爭混凝土泵浦車行經

      北投區紗帽山至仰德大道數公里而至事故地點，均屬下坡

      路段，勢必頻繁點放踩踏煞車，致液壓煞車系統消耗空氣

      壓力4次後，已無足夠空氣壓力提供煞車，故無法減速。

      至於後差速器減速驅動齒輪固定螺帽脫落原因為何，依本

      件刑案卷附照片可見系爭混凝土泵浦車於鑑定時後差速器

      減速驅動齒輪插銷貫穿處留有斷裂插銷，上開鑑定報告亦

      認：「造成減速驅動齒輪固定螺帽脫落之原因，應為插銷

      式螺帽之螺牙呈現多處變形（牙距異常、磨損）、插銷式

      固定螺帽之插銷未進行固定所致，但該插銷貫穿處所殘留

      之斷裂插銷，應為舊有插銷，與本次之插銷式螺帽並無接

      觸，構成防止脫落之功能」。再觀之本件刑案卷附照片顯

      示上開螺帽之6個ㄇ字形凹槽，均無明顯金屬擦痕，對照鑑

      定證人黃道易於本件刑案本院審理時明確證稱：若插銷貫

      穿而過，在使用時，插銷因為扭力過大扭斷時，城堡型螺

      帽會產生金屬破壞痕跡，惟經以電子顯微鏡放大檢驗，發

      現該處無明顯破壞痕跡，因此認為本件事故發生時，插銷

      未提供安全防護功能等語。再徵諸鑑定證人黃道易於本件

      刑案本院審理時證稱：「（問：一般車輛正常行駛時，若

      因地面路況不好、泥濘或震動，有可能導致插銷斷裂嗎？

      ）很難，螺帽與插銷穿置過去時，這個距離很短，如此要

      產生應力要很大，才能把它扭斷，如果此處要扭斷時，就

      應該會造成此處有很明顯或很嚴重的凹損破壞痕跡」等語

      ，可知插銷要在使用過程中斷裂之原因除了極大的外在作

      用力外，已可排除因其他原因發生斷裂之可能性。系爭混

      凝土泵浦車後差速器減速驅動齒輪固定螺帽上之插銷非於

      使用過程中因外力破壞而斷裂，亦無其他可能於更換後使

      用過程中斷裂，則被告己○○於105年12月7日更換後差速器

      時，減速驅動齒輪固定螺帽上插銷之活動端業已斷裂，即

      可認定。再者，被告己○○於本件刑案偵查中供稱：更換傳

      動軸時，其會檢查插銷和螺帽；更換差速器時僅能透過外

      觀看插銷有沒有插，其有看到插銷有插等語，足見其知悉

      於更換後差速器時須檢查減速驅動齒輪固定螺帽插銷是否

      有插好；其在為系爭混凝土泵浦車更換後差速器5個多月

      後之106年4月25日，因司機反應車子抖動，故又更換中央

      傳動軸；當時其未檢查減速驅動齒輪固定螺帽等語。被告

      己○○既知系爭混凝土泵浦車有抖動之異常情形，疏未注意

      抖動係因差速器固定螺帽鬆動致中央傳動軸出現撓性而產

      生震動，而未一併檢查插銷，終致螺帽脫落、中央傳動軸

      掉落結果發生。被告己○○此一過失行為，與系爭混凝土泵

      浦車後差速器減速驅動齒輪固定螺帽鬆脫，造成中央傳動

      軸後端與後差速器脫離，掉落地面導致系爭混凝土泵浦車

      於下坡路段，無法正常進行引擎煞車，致生本件事故，具

      有相當因果關係。上開鑑定報告書、被告己○○之陳述及證

      人之證述，均經本院調取本件刑案卷宗核閱無訛，而本件

      刑案判決，均同本院認定（見本院卷三第159頁至第192頁

      、第193頁至第237頁）。

（三）從而，被告丁○○、甲○、己○○就本件事故之發生有上開過

      失，則原告乙○○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上開被告負連

      帶損害賠償責任，及請求被告信詠公司、盧聰海各與被告

      丁○○、己○○負連帶給付責任，洵屬有據。又被告信詠公司

      、盧聰海係各基於公司法第23條第2項、民法第188條第1

      項規定，分別與被告丁○○、己○○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故

      其等間為不真正連帶債務關係，因其等給付目的同一，故

      有任一被告對原告乙○○給付時，其餘被告於給付範圍內即

      免為給付義務。

（四）原告乙○○因本件事故所受損害金額為13,000,688元，詳如

      下表（下表所稱原告均為原告乙○○）：

編號 請求項目 原告主張 被告答辯 本院判決理由 1 車輛損失 原告機車因本件事故受損業已報廢，報廢前殘值應有12,000元。 不爭執。 原告機車因本件事故受損業已報廢，受有殘值12,000元之損害，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三第551頁、第594頁），應予准許。 2 醫療費 原告因本件事故受傷，支出醫療費1,265,018元，僅請求1,000,000元。 不爭執。 原告因本件事故受傷支出醫療費，兩造不爭執此部分以1,000,000元為準（見本院卷三第551頁、第594頁），應予准許。 3 輔具及護理用品費 原告因本件事故受傷，支出輔具及護理用品費89,090元、79,177元。 不爭執。 原告因本件事故受傷，支出輔具及護理用品費89,090元、79,177元，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三第551頁、第594頁），應予准許。 4 交通費 原告因本件事故受傷，支出交通費243,055元。 不爭執 原告因本件事故受傷，支出交通費243,055元，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三第551頁、第594頁），應予准許。 5 看護費 原告因本件事故受傷，自106年7月起至109年11月21日止，共3年4月3天，共1,218日需專人看護，由原告丙○○、戊○○看護。本件僅請求其中2年期間看護費，以全日看護每日2,200元計算，請求730日看護費1,606,000元，超過部分不再請求（見本院卷二第234頁，惟未減縮聲明，併此敘明）。 對原告請求看護費期間不爭執，惟看護費應以首月33,000元，後續每月30,000元計算。 兩造不爭執原告因本件事故受傷，有受專人全日看護2年之必要，原告此部分請求自應准許。原告需人看護時間長達2年，則被告答辯應按月計算看護費乙情，尚稱合理。本院審酌原告需受全日看護，而由原告丙○○、戊○○2人看護，併考量107年至109年間每月基本工資為22,000元、23,100元、23,800元，認被告答辯稱應以首月33,000元，後續每月30,000元計算，應屬可採。是原告得請求看護費723,000元（計算式：首月33,000元+(每月30,000元×23月)=723,000元）。 6 減少勞動能力 原告因本件事故受有左小腿外傷性截肢經手術接回，右小腿複雜性開放性骨折併肌肉撕裂及撕脫傷，術後左足感覺運動神經完全受損之重傷害，已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自106年7月19日起至110年9月30日前，經士林地檢署犯罪被害人補償審議委員會決定書，認定勞動能力減損百分之62，另自110年9月30日起至141年3月底退休止，經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辦理司法機關委託鑑定案件意見表，則認定勞動能力減損百分之54。以每月平均收入60,092元計算，核計得請求金額為15,089,101元。 1.原告公務員職務有内、外勤可供轉調，且原告乙○○傷勢隨時間進程或有變動趨勢，況本件事故106年發生迄今已逾數年，相關傷情亦可合理認定或已有變化，原告已可回復崗位。 2.原告薪資（俸點、專業加給）於本件事故前後無受調降及調整。 3.原告應以犯罪被害人補償委員會決定書內薪資基數數額即每月45,665元計算為準。 1.本件經囑託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以AMA Guide美國醫學會永久障礙評估指南障害分級，並以工作能力減損百分比調整（經FEC Rank未來工作收入能力減損、職業別、年齡調整），評估原告勞動能力減損之比例為百分之54，有該院辦理司法機關委託鑑定案件意見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69頁至第71頁），核其採用鑑定方法與現今實務採行之鑑定方法相符，應屬可採。本件卷附士林地檢署犯罪被害人補償審議委員會決定書雖認原告因本件事故受傷而減少勞動能力百分之62，惟其係以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失能等級給付標準換算所得（見本院卷一第453頁），難以反應原告實際減少勞動能力比例，且其作成時間較早，無法反應原告穩定病況，爰不予採用。 2.被告雖辯稱原告薪資於本件事故前後未經調降，惟按身體或健康受侵害，而減少勞動能力者，其減少及殘存勞動能力之價值，不能以現有之收入為準。原告因本件事故受傷而喪失勞動能力乙情，已足認定如前，則被告此部分答辯，即非可採。 3.原告於本件事故發生前1年即105年7月至106年6月間收入717,616元，有其個人薪資明細表在卷可佐（見審交重附民卷第103頁至第116頁），平均每月59,801元（計算式：717,616元/12月=59,801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下同）。 4.原告請求自106年7月19日至114年6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時止，減少勞動能力損害3,072,097元（計算式：(每月59,801元×減少54%×95月)+(每月59,801元×減少54%×4/30月)=3,072,097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此部分業已屆期，不生扣除中間利息問題）。 5.原告請求自114年6月24日起至其年滿65歲前1日之141年3月7日止減少勞動能力損害，依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首期給付不扣除中間利息）核計金額為6,582,269元（計算方式為：32,293×203.00000000+(32,293×0.00000000)×(204.00000000-000.00000000)=6,582,269.000000000。其中203.00000000為月別單利(5/12)%第320月霍夫曼累計係數，204.00000000為月別單利(5/12)%第321月霍夫曼累計係數，0.00000000為未滿1月部分折算月數之比例(13/29=0.00000000)。） 6.綜上，原告得請求減少勞動能力損害9,654,366元（計算式：已屆期3,072,097元+將來6,582,269元=9,654,366元。逾此範圍逾此範圍之請求，核無理由。 7 慰撫金 原告因本件事故受傷，多次接受手術，終身為身心障礙而無法回復，右下肢無法排除日後有截肢風險，受有嚴重精神上痛苦，請求慰撫金2,000,000元。 本件原告所受損害結果（致傷），與實務上過失致死之慰撫金額相較，顯有過高之情，實務上更嚴重損害結果（致死）之慰撫金，實務判決亦僅多落在1,000,000元上下，被告認為應以700,000元為允當。 按關於非財產上損害賠償即慰撫金之核給，實務上咸認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生影響、請求人精神上痛苦程度、雙方身分、地位、經濟狀況等一切情形核定。本院審酌被告丁○○、甲○、己○○因上開過失造成本件事故，致原告正值人生事業起步階段即逢此劇變，除面對漫長治療復健階段，忍受肉體上極大痛楚外，更不免因此長期產生負面情緒，對心理健康亦生危害，過失情節及所生影響均屬重大；原告76年生，大學畢業，已婚，育有1未成年子女；被告丁○○為高職畢業，未婚、無子女；被告甲○為小學畢業，已婚，無未成年子女，現已退休、無收入；被告己○○為專科畢業，已婚、育有3未成年子女等情況後，認原告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損害以1,200,000元為適當，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過高，不予准許。 合計    13,000,688元 

（五）按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32條規定，保險人依該法規定所為保險給付，視為被保險人損害賠償金額之一部分；被保險人受賠償請求時，得扣除之。次按因犯罪行為被害而受重傷者，得申請犯罪被害補償金。國家於支付犯罪被害補償金後，於補償金額範圍內，對犯罪行為人或依法應負賠償責任之人有求償權。修正前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第4條第1項、第12條定有明文。經查，兩造不爭執原告乙○○已領取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金1,270,000元、犯罪被害人補償金530,000元（見本院卷三第594頁），依前揭規定，原告乙○○已領取上開保險金及補償金應於本件請求扣除。扣除後，原告乙○○尚得請求11,200,688元（計算式：13,000,688元-1,270,000元-530,000元=11,200,688元）。

（六）本件原告乙○○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

      任，為無確定期限且無從另為約定利率之債務，本件起訴

      狀繕本已於107年4月13日送達最後收受之被告信詠公司（

      見審交重附民卷第184之1頁），是原告乙○○請求自107年4

      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遲延利息，

      合於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規

      定，亦應准許。

（七）按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

      被害人得準用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賠償非財產上

      損害，同條第3項定有明文。上開規定所謂基於父母關係

      之身分法益，除父母對未成年子女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

      （民法第1084條第2項規定參照）外，尚包括父母子女間

      親情倫理互動及相互扶持生活等利益。又為免此項身分法

      益範圍過廣，立法者乃加諸須侵害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

      ，始可適用本項規定請求賠償。至於侵害身分法益情節重

      大與否之判斷，實務見解係以請求人與被害人間父母子女

      關係之親情倫理互動及相互扶持生活等利益是否產生剝奪

      、疏離或類此重大變化為準。倘被害人已呈植物人、受監

      護宣告等難以期待回應父母子女間親情互動、相互扶持生

      活之感情需求者，即屬侵害父母身分法益情節重大，若被

      害人所受傷害程度對於其與請求人間身分法益影響未達上

      開程度者，則難認為情節重大。經查，原告乙○○所受上開

      傷害，造成工作、生活上嚴重不便，原告丙○○、戊○○為其

      父母，衡情必因此引發精神上痛苦。惟此精神上痛苦係源

      自父母身分之感同身受，而依卷內現存資料，尚無證據證

      明原告乙○○已因上開傷害致無法回應原告丙○○、戊○○親情

      互動，是本件情形尚難認已造成原告間在身分關係上發生

      疏離、剝奪或類此重大變化，揆諸前揭說明，應認被告對

      原告乙○○所為傷害結果，侵害原告丙○○、戊○○基於父母身

      分法益，未達情節重大程度。從而，原告丙○○、戊○○依民

      法第195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損害各700,

      000元、300,000元，難認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丁○○、甲○

    、己○○連帶給付原告乙○○11,200,688元，及自107年4月14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及請求被告信

    詠公司、盧聰海各與被告丁○○、己○○連帶給付，為有理由，

    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2項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

    告部分敗訴之判決，爰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依

    職權就原告勝訴部分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

    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得預供擔保免為假執行。又本件係刑事

    庭裁定移送前來之刑事附帶民事事件，依刑事訴訟法第504

    條第2項規定，本免納裁判費，惟於本件訴訟移送後，原告

    乙○○擴張請求金額，該部分徵收裁判費50,203元，另支出鑑

    定費12,000元，是本件訴訟費用額確定為62,203元，其中32

    ,483元由被告連帶負擔，並應加給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3　　日

　　　　　　　　　士林簡易庭　　法　官　歐家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應

記載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

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3　　日

　　　　　　　　　　　　　　　　書記官　王若羽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1年度士簡字第503號
原      告  陳志豪  
訴訟代理人  曾建豪律師
原      告  陳和璋  
            黃桂香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陳昀楨  
原告  三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凃成樞律師
被      告  信詠工程有限公司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陳美蘭  
被      告  陳木    
訴訟代理人  陳美蘭  
上三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楊若谷律師
被      告  盧聰海（即真銓材料行）


兼  訴  訟
代  理  人  盧志宏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刑事庭移送前來（107年度交重附民字第6號），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丁○○、甲○、己○○應連帶給付原告乙○○新臺幣11,200,688元，及自民國107年4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前項被告丁○○、己○○應給付原告乙○○之金額（含本金及利息），被告信詠工程有限公司、盧聰海（即真銓材料行）應各與被告丁○○、己○○負連帶給付責任。
前2項給付，如有任一被告給付時，其餘被告於該給付範圍內同免給付責任。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62,203元，其中新臺幣32,483元由被告連帶負擔，並應加給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乙○○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1,200,688元為原告乙○○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原告起訴原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乙○○、丙○○、戊○○各新臺幣（下同）16,480,935元、700,000元、300,000元。」嗣於訴訟繫屬中，原告迭經變更追加，最後聲明：「（一）被告丁○○、甲○、己○○應連帶給付原告乙○○21,448,351元，及其中16,480,935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餘4,967,416元自準備一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二）前項被告丁○○、己○○應給付原告乙○○之金額（含本金及利息），被告信詠工程有限公司（下稱信詠公司）、盧聰海（即真銓材料行，下略）應各與被告丁○○、己○○負連帶給付責任。（三）前2項給付，如有任一被告給付時，其餘被告於該給付範圍內同免給付責任。（四）被告丁○○、甲○、己○○應連帶給付原告丙○○700,000元、原告戊○○300,000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五）前項被告丁○○、己○○應給付原告丙○○、戊○○之金額（含本金及利息），被告信詠公司、盧聰海應各與被告丁○○、己○○負連帶給付責任。（六）前2項給付，如有任一被告給付時，其餘被告於該給付範圍內同免給付責任。」核其變更前後之訴，均係主張被告因道路交通事故致原告受有損害之同一基礎事實，合於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規定，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
（一）被告丁○○係被告信詠公司負責人，被告甲○則同為被告信詠公司實際負責經營之人，其2人共同負責綜理被告信詠公司車輛維護、保養及調度等事務，並為車牌號碼000-00號混凝土泵浦車（下稱系爭混凝土泵浦車）實際管理者。被告己○○係被告盧聰海經營真銓材料行之車輛維修人員，負責維修車輛底盤（含煞車及傳動系統）。
（二）被告丁○○及被告甲○明知系爭混凝土泵浦車係民國66年8月出廠，於106年間車齡已近40年，本應注意系爭混凝土泵浦車應保持合於正常可供行駛狀態（即不得超載行駛、手煞車系統應完善等），乃疏未注意系爭混凝土泵浦車已嚴重超載（限總重15公噸，經測量為20.16公噸），及手煞車系統已移除而無作用；被告己○○本應注意維修車輛時應確保車輛得安全運作，而於105年12月7日至被告信詠公司停車場為系爭混凝土泵浦車更換後差速器時，疏未注意其所更換後差速器連接中央傳動軸之減速驅動齒輪固定螺帽上插銷已斷裂於減速驅動齒輪中央內側而無法固定，乃未檢查更換，復於106年4月25日經訴外人即被告信詠公司僱用司機阮英貴（已歿）表示「車輛有點抖動」後，仍未注意此乃固定螺帽鬆動（含差速器内驅動齒輪、盆型齒輪之間間隙）產生撓性過大所生震動，僅更換中央傳動軸，而未檢查其所更換傳動軸組件内其上減速驅動齒輪螺帽有無插銷，即率將系爭混凝土泵浦車交付阮英貴使用，其等所為均有隨時使系爭混凝土泵浦車煞車無效或無法降低速度避煞之可能性，嚴重影響道路交通安全。
（三）嗣被告丁○○於106年7月18日晚間，委由被告甲○聯絡阮英貴於106年7月19日上午駕駛系爭混凝土泵浦車至臺北市士林區（下同）永公路工地（下稱本件工地）進行灌漿作業。阮英貴乃於106年7月19日上午7時許，搭載訴外人即水泥工江金水、陳心怡自被告信詠公司停車場出發，於106年7月19日上午8時19分許，行至仰德大道3段與新安路口時，因系爭混凝土泵浦車後差速器減速驅動齒輪固定螺帽鬆脫，造成中央傳動軸後端與後差速器脫離掉落地面，導致系爭混凝土泵浦車於下坡路段無法正常進行引擎煞車及煞車系統失效，且因系爭混凝土泵浦車嚴重超載，致其下坡速度加快，加上手煞車系統遭拆除，無法藉由手然車減速等因素，致阮英貴試圖以低速檔引擎煞車及拉起手煞車均無效，系爭混凝土泵浦車因而失控朝對向車道撞撃當時停等紅燈包括原告乙○○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重型機車（下稱原告乙○○機車）在內多部車輛，致原告乙○○受有左小腿外傷性截肢經手術接回、右小腿複雜性開放性骨折併肌肉撕裂及撕脫傷、術後左足感覺運動神經完全受損之重傷害（下稱本件事故）。
（四）原告乙○○因本件事故受有損害（各項損害內容及請求理由詳如下表），扣除已請領汽車強制責任保險金1,270,000元及犯罪被害人保護補償金530,000元後，原告乙○○得請求被告賠償21,448,351元。原告丙○○、戊○○係原告乙○○之父母，因本件事故精神遭受極大打擊，復擔憂原告乙○○傷勢惡化而盡力照顧，原告丙○○甚至罹患憂鬱症，爰各請求慰撫金700,000元、300,000元。又阮英貴係被告信詠公司之受僱人，被告丁○○、被告甲○則係被告信詠公司之實際負責人，且實際參與被告信詠公司之業務；被告己○○係被告盧聰海之受僱人。爰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如前述。
三、被告方面：
（一）被告信詠公司、丁○○、甲○略以：對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交上訴字第142號、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958號、臺灣高等法院112年度交上訴字第148號等刑事判決（上開刑事案件下稱本件刑案）認定之犯罪事實，及應對被告乙○○負損害賠償責任，除被告甲○否認有過失外，其餘無意見；系爭混凝土泵浦車為被告信詠公司所有，被告甲○非被告信詠公司負責人，縱其當時未代為聯繫駕駛、或聯繫後嘗試阻止駕駛，本件事故仍不因此不發生，則其行為與本件事故即無因果關係；對原告乙○○請求各項損害範圍之答辯詳見下表，且賠償金額應扣除已請領汽車強制責任保險金1,270,000元、犯罪被害人保護補償金530,000元；原告乙○○僅生理上損害而未生致死結果，原告丙○○、戊○○請求慰撫金應無理由，惟如有理由，應各以200,000元為適當等語，資為抗辯。
（二）被告盧聰海、己○○略以：被告己○○向明發汽車材料有限公司買受後差速器二手翻修品，買來時插銷與螺帽均鎖在差速器上，經被告己○○確認插銷完好未斷裂；106年4月25日，因阮英貴向被告己○○表示車輛有抖動情形，被告己○○認係傳動軸後端公母插頭間隙過大所致，乃更換傳動軸，當時已檢查減速驅動齒輪固定螺帽上插銷完好，上開2次更換零件時，被告己○○均未變動減速驅動齒輪固定螺帽，對本件事故無過失；對原告乙○○請求各項損害範圍之答辯詳見下表，其餘引用被告信詠公司、丁○○、甲○之答辯等語，資為抗辯。
（三）均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本文、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本文、公司法第23條第2項定有明文。經查，被告丁○○疏未注意不得超載且應保持系爭混凝土泵浦車手煞車系統完善，致生本件事故，為兩造所不爭執，復經本件刑案判決認定屬實（見本院卷三第159頁至第192頁、第193頁至第237頁），首堪認定。
（二）次查，被告甲○、己○○雖以前詞置辯，惟查：
　　1.被告甲○部分，經證人即代驗業者吳國誠於本件刑案偵查中證稱，106年2月20日檢驗前幾天，被告甲○委託其協助處理驗車，並將車牌2面寄給其，一般泵浦車超重情形很多，才會出選手車（按即AB車）代驗等語；且於臺灣高等法院112年度交上訴字第148號過失致死案件審理時證稱，其於106年2月間有幫信詠公司處理系爭混凝土泵浦車驗車事宜，當時係被告甲○打電話給其，其向被告甲○說把系爭混凝土泵浦車車牌寄過來即可，這是為了方便驗車，系爭混凝土泵浦車過重，故以AB車方式驗車，驗完後亦係與被告甲○聯繫匯款，其與被告丁○○聯繫應僅討論匯款，而非驗車，被告丁○○不懂如何驗車；堪認被告甲○顯已知悉系爭混凝土泵浦車超重無法通過檢驗。而依被告盧聰海於本件刑案偵查中證稱，其約自10多年前開始維修系爭混凝土泵浦車引擎、底盤，主要都是與被告甲○聯繫，起初幫被告甲○維修系爭混凝土泵浦車時，就發現沒有手煞車，有將此事告知被告甲○，惟被告甲○無特別反應，亦未要求其安裝手煞車，故未處理等語。加以被告甲○於本件刑案偵查中、審理時陳述，因被告盧聰海之保養廠與信詠公司很近，其有時會幫忙接電話聯絡；其知悉系爭混凝土泵浦車買來時即無手煞車等語，足認被告甲○實際負責聯繫維修系爭混凝土泵浦車，且知悉系爭混凝土泵浦車無手煞車裝置之事實。其次，被告丁○○於本件刑案偵查中證稱，本件事故發生前1日係被告甲○通知阮英貴駕駛系爭混凝土泵浦車前往施作灌漿，此部分亦據被告甲○於本件刑案偵查中陳述明確，對照證人即混凝土整平業者江金水證稱，其有幫被告甲○經營信詠公司作混凝土整平工作約7、8年，均係被告甲○致電要其去工作，本件事故前1日晚間亦係被告甲○打電話給其，請其在本件事故當天上午6點到信詠公司車庫集合等語。加以證人即被告甲○配偶陳趙靜好於本件刑案偵查中證稱，江金水、陳心怡大部分是在信詠公司的臨時工，其忙不過來時會請被告甲○幫忙看工地等語。綜上足認被告甲○在知悉系爭混凝土泵浦車超重、無手煞車裝置情形下，仍調度系爭混凝土泵浦車進行灌漿工作。系爭混凝土泵浦車超重且無手煞車裝置，倘行駛在道路上，恐因煞車不及而對其他道路交通參與者發生重大危險，而本件工地位在陽明山山區，勢需行駛連續下坡路段，則系爭混凝土泵浦車因超重行駛於連續下坡路段，極可能因踩煞車耗損較高空氣壓縮壓力，而處於高壓空氣氣壓煞車輔助液壓煞車系統失靈之緊急狀況，復因未配置手煞車裝置而無法藉由手煞車系統輔助而降速避免肇事。被告甲○明知上情，仍聯繫調度系爭混凝土泵浦車前往進行灌漿工作，被告甲○可預見上情，仍執意派遣系爭混凝土泵浦車前往，其過失顯與本件事故之發生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上開證人之證述均經本院調取本件刑案卷宗核閱無訛，而本件刑案判決，均同本院認定（見本院卷一第10頁至第33頁、卷三第60之2頁至第109頁、第239頁至第255頁）。被告此部分答辯，難認可採。
　　2.被告己○○部分，其為真銓材料行車輛維修人員，以維修車輛底盤（含煞車及傳動系統）為其業務，系爭混凝土泵浦車引擎底盤煞車系統、傳動系統等相關維修作業均由其所施作。被告己○○於本件刑案偵查中陳述，其於105年12月7日，至信詠公司停車場為系爭混凝土泵浦車更換後差速器，因系爭混凝土泵浦車老舊而無原裝零件新品，故該後差速器係向明發汽車材料有限公司購買二手品，當時未更換後差速器連接中央傳動軸之減速驅動齒輪固定螺帽上之插銷之部分零件；阮英貴於106年4月25日，曾向其表示「車輛有點抖動」，其至信詠公司停車場檢修系爭混凝土泵浦車，該次更換中央傳動軸等語，可知被告己○○於維修系爭混凝土泵浦車時，已知系爭混凝土泵浦車有抖動之不安全狀態。而本件事故經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下稱士林地檢署）囑託台灣區汽車修理工業同業公會鑑定，該會鑑定結論略以：一般大型車輛於下坡路段行駛時，為降低煞車使用次數（即可減少煞車來令片與煞車鼓接觸次數）而減緩產生高溫，確保煞車效能穩定作用，駕駛者皆會採用變速箱檔位煞車（引擎煞車），適時搭配腳煞車踩放控制；系爭混凝土泵浦車於鑑定時發現差速器減速驅動齒輪固定螺帽脫落，造成中央傳動軸後端處掉落於地面，導致系爭混凝土泵浦車於下坡路段無法正常進行引擎煞車，致下坡速度極為快速（無法降低速度）；以高壓空氣壓力測試系爭混凝土泵浦車，觀察單一次踩踏煞車踏板對氣壓儲存壓力變化情形，可知系爭混凝土泵浦車高壓空氣消耗情形僅能操作約5至6次煞車，且氣壓愈低時煞車效能愈差等語，參以鑑定證人黃道易於本件刑案本院審理時證稱：系爭混凝土泵浦車液壓系統正常；鑑定時發現系爭混凝土泵浦車煞車系統需要用空氣做輔助，測試踩放煞車時，1次約耗用將近1.5公斤煞車力，系爭混凝土泵浦車標準氣壓值約在8至9公斤，若低於3公斤則無法形成煞車力，因此只有在3至8、9公斤範圍空氣壓力可提供煞車，依此計算約只能踩4 次煞車等語。系爭混凝土泵浦車係因差速器減速驅動齒輪固定螺帽脫落，造成中央傳動軸後端處掉落於地面於下坡路段無法正常進行引擎煞車，且系爭混凝土泵浦車行經北投區紗帽山至仰德大道數公里而至事故地點，均屬下坡路段，勢必頻繁點放踩踏煞車，致液壓煞車系統消耗空氣壓力4次後，已無足夠空氣壓力提供煞車，故無法減速。至於後差速器減速驅動齒輪固定螺帽脫落原因為何，依本件刑案卷附照片可見系爭混凝土泵浦車於鑑定時後差速器減速驅動齒輪插銷貫穿處留有斷裂插銷，上開鑑定報告亦認：「造成減速驅動齒輪固定螺帽脫落之原因，應為插銷式螺帽之螺牙呈現多處變形（牙距異常、磨損）、插銷式固定螺帽之插銷未進行固定所致，但該插銷貫穿處所殘留之斷裂插銷，應為舊有插銷，與本次之插銷式螺帽並無接觸，構成防止脫落之功能」。再觀之本件刑案卷附照片顯示上開螺帽之6個ㄇ字形凹槽，均無明顯金屬擦痕，對照鑑定證人黃道易於本件刑案本院審理時明確證稱：若插銷貫穿而過，在使用時，插銷因為扭力過大扭斷時，城堡型螺帽會產生金屬破壞痕跡，惟經以電子顯微鏡放大檢驗，發現該處無明顯破壞痕跡，因此認為本件事故發生時，插銷未提供安全防護功能等語。再徵諸鑑定證人黃道易於本件刑案本院審理時證稱：「（問：一般車輛正常行駛時，若因地面路況不好、泥濘或震動，有可能導致插銷斷裂嗎？）很難，螺帽與插銷穿置過去時，這個距離很短，如此要產生應力要很大，才能把它扭斷，如果此處要扭斷時，就應該會造成此處有很明顯或很嚴重的凹損破壞痕跡」等語，可知插銷要在使用過程中斷裂之原因除了極大的外在作用力外，已可排除因其他原因發生斷裂之可能性。系爭混凝土泵浦車後差速器減速驅動齒輪固定螺帽上之插銷非於使用過程中因外力破壞而斷裂，亦無其他可能於更換後使用過程中斷裂，則被告己○○於105年12月7日更換後差速器時，減速驅動齒輪固定螺帽上插銷之活動端業已斷裂，即可認定。再者，被告己○○於本件刑案偵查中供稱：更換傳動軸時，其會檢查插銷和螺帽；更換差速器時僅能透過外觀看插銷有沒有插，其有看到插銷有插等語，足見其知悉於更換後差速器時須檢查減速驅動齒輪固定螺帽插銷是否有插好；其在為系爭混凝土泵浦車更換後差速器5個多月後之106年4月25日，因司機反應車子抖動，故又更換中央傳動軸；當時其未檢查減速驅動齒輪固定螺帽等語。被告己○○既知系爭混凝土泵浦車有抖動之異常情形，疏未注意抖動係因差速器固定螺帽鬆動致中央傳動軸出現撓性而產生震動，而未一併檢查插銷，終致螺帽脫落、中央傳動軸掉落結果發生。被告己○○此一過失行為，與系爭混凝土泵浦車後差速器減速驅動齒輪固定螺帽鬆脫，造成中央傳動軸後端與後差速器脫離，掉落地面導致系爭混凝土泵浦車於下坡路段，無法正常進行引擎煞車，致生本件事故，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上開鑑定報告書、被告己○○之陳述及證人之證述，均經本院調取本件刑案卷宗核閱無訛，而本件刑案判決，均同本院認定（見本院卷三第159頁至第192頁、第193頁至第237頁）。
（三）從而，被告丁○○、甲○、己○○就本件事故之發生有上開過失，則原告乙○○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上開被告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及請求被告信詠公司、盧聰海各與被告丁○○、己○○負連帶給付責任，洵屬有據。又被告信詠公司、盧聰海係各基於公司法第23條第2項、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分別與被告丁○○、己○○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故其等間為不真正連帶債務關係，因其等給付目的同一，故有任一被告對原告乙○○給付時，其餘被告於給付範圍內即免為給付義務。
（四）原告乙○○因本件事故所受損害金額為13,000,688元，詳如下表（下表所稱原告均為原告乙○○）：
		編號

		請求項目

		原告主張

		被告答辯

		本院判決理由



		1

		車輛損失

		原告機車因本件事故受損業已報廢，報廢前殘值應有12,000元。

		不爭執。

		原告機車因本件事故受損業已報廢，受有殘值12,000元之損害，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三第551頁、第594頁），應予准許。



		2

		醫療費

		原告因本件事故受傷，支出醫療費1,265,018元，僅請求1,000,000元。

		不爭執。

		原告因本件事故受傷支出醫療費，兩造不爭執此部分以1,000,000元為準（見本院卷三第551頁、第594頁），應予准許。



		3

		輔具及護理用品費

		原告因本件事故受傷，支出輔具及護理用品費89,090元、79,177元。

		不爭執。

		原告因本件事故受傷，支出輔具及護理用品費89,090元、79,177元，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三第551頁、第594頁），應予准許。



		4

		交通費

		原告因本件事故受傷，支出交通費243,055元。

		不爭執

		原告因本件事故受傷，支出交通費243,055元，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三第551頁、第594頁），應予准許。



		5

		看護費

		原告因本件事故受傷，自106年7月起至109年11月21日止，共3年4月3天，共1,218日需專人看護，由原告丙○○、戊○○看護。本件僅請求其中2年期間看護費，以全日看護每日2,200元計算，請求730日看護費1,606,000元，超過部分不再請求（見本院卷二第234頁，惟未減縮聲明，併此敘明）。

		對原告請求看護費期間不爭執，惟看護費應以首月33,000元，後續每月30,000元計算。

		兩造不爭執原告因本件事故受傷，有受專人全日看護2年之必要，原告此部分請求自應准許。原告需人看護時間長達2年，則被告答辯應按月計算看護費乙情，尚稱合理。本院審酌原告需受全日看護，而由原告丙○○、戊○○2人看護，併考量107年至109年間每月基本工資為22,000元、23,100元、23,800元，認被告答辯稱應以首月33,000元，後續每月30,000元計算，應屬可採。是原告得請求看護費723,000元（計算式：首月33,000元+(每月30,000元×23月)=723,000元）。



		6

		減少勞動能力

		原告因本件事故受有左小腿外傷性截肢經手術接回，右小腿複雜性開放性骨折併肌肉撕裂及撕脫傷，術後左足感覺運動神經完全受損之重傷害，已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自106年7月19日起至110年9月30日前，經士林地檢署犯罪被害人補償審議委員會決定書，認定勞動能力減損百分之62，另自110年9月30日起至141年3月底退休止，經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辦理司法機關委託鑑定案件意見表，則認定勞動能力減損百分之54。以每月平均收入60,092元計算，核計得請求金額為15,089,101元。

		1.原告公務員職務有内、外勤可供轉調，且原告乙○○傷勢隨時間進程或有變動趨勢，況本件事故106年發生迄今已逾數年，相關傷情亦可合理認定或已有變化，原告已可回復崗位。
2.原告薪資（俸點、專業加給）於本件事故前後無受調降及調整。
3.原告應以犯罪被害人補償委員會決定書內薪資基數數額即每月45,665元計算為準。

		1.本件經囑託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以AMA Guide美國醫學會永久障礙評估指南障害分級，並以工作能力減損百分比調整（經FEC Rank未來工作收入能力減損、職業別、年齡調整），評估原告勞動能力減損之比例為百分之54，有該院辦理司法機關委託鑑定案件意見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69頁至第71頁），核其採用鑑定方法與現今實務採行之鑑定方法相符，應屬可採。本件卷附士林地檢署犯罪被害人補償審議委員會決定書雖認原告因本件事故受傷而減少勞動能力百分之62，惟其係以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失能等級給付標準換算所得（見本院卷一第453頁），難以反應原告實際減少勞動能力比例，且其作成時間較早，無法反應原告穩定病況，爰不予採用。
2.被告雖辯稱原告薪資於本件事故前後未經調降，惟按身體或健康受侵害，而減少勞動能力者，其減少及殘存勞動能力之價值，不能以現有之收入為準。原告因本件事故受傷而喪失勞動能力乙情，已足認定如前，則被告此部分答辯，即非可採。
3.原告於本件事故發生前1年即105年7月至106年6月間收入717,616元，有其個人薪資明細表在卷可佐（見審交重附民卷第103頁至第116頁），平均每月59,801元（計算式：717,616元/12月=59,801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下同）。
4.原告請求自106年7月19日至114年6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時止，減少勞動能力損害3,072,097元（計算式：(每月59,801元×減少54%×95月)+(每月59,801元×減少54%×4/30月)=3,072,097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此部分業已屆期，不生扣除中間利息問題）。
5.原告請求自114年6月24日起至其年滿65歲前1日之141年3月7日止減少勞動能力損害，依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首期給付不扣除中間利息）核計金額為6,582,269元（計算方式為：32,293×203.00000000+(32,293×0.00000000)×(204.00000000-000.00000000)=6,582,269.000000000。其中203.00000000為月別單利(5/12)%第320月霍夫曼累計係數，204.00000000為月別單利(5/12)%第321月霍夫曼累計係數，0.00000000為未滿1月部分折算月數之比例(13/29=0.00000000)。）
6.綜上，原告得請求減少勞動能力損害9,654,366元（計算式：已屆期3,072,097元+將來6,582,269元=9,654,366元。逾此範圍逾此範圍之請求，核無理由。



		7

		慰撫金

		原告因本件事故受傷，多次接受手術，終身為身心障礙而無法回復，右下肢無法排除日後有截肢風險，受有嚴重精神上痛苦，請求慰撫金2,000,000元。

		本件原告所受損害結果（致傷），與實務上過失致死之慰撫金額相較，顯有過高之情，實務上更嚴重損害結果（致死）之慰撫金，實務判決亦僅多落在1,000,000元上下，被告認為應以700,000元為允當。

		按關於非財產上損害賠償即慰撫金之核給，實務上咸認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生影響、請求人精神上痛苦程度、雙方身分、地位、經濟狀況等一切情形核定。本院審酌被告丁○○、甲○、己○○因上開過失造成本件事故，致原告正值人生事業起步階段即逢此劇變，除面對漫長治療復健階段，忍受肉體上極大痛楚外，更不免因此長期產生負面情緒，對心理健康亦生危害，過失情節及所生影響均屬重大；原告76年生，大學畢業，已婚，育有1未成年子女；被告丁○○為高職畢業，未婚、無子女；被告甲○為小學畢業，已婚，無未成年子女，現已退休、無收入；被告己○○為專科畢業，已婚、育有3未成年子女等情況後，認原告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損害以1,200,000元為適當，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過高，不予准許。



		合計

		


		


		


		13,000,688元







（五）按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32條規定，保險人依該法規定所為保險給付，視為被保險人損害賠償金額之一部分；被保險人受賠償請求時，得扣除之。次按因犯罪行為被害而受重傷者，得申請犯罪被害補償金。國家於支付犯罪被害補償金後，於補償金額範圍內，對犯罪行為人或依法應負賠償責任之人有求償權。修正前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第4條第1項、第12條定有明文。經查，兩造不爭執原告乙○○已領取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金1,270,000元、犯罪被害人補償金530,000元（見本院卷三第594頁），依前揭規定，原告乙○○已領取上開保險金及補償金應於本件請求扣除。扣除後，原告乙○○尚得請求11,200,688元（計算式：13,000,688元-1,270,000元-530,000元=11,200,688元）。
（六）本件原告乙○○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為無確定期限且無從另為約定利率之債務，本件起訴狀繕本已於107年4月13日送達最後收受之被告信詠公司（見審交重附民卷第184之1頁），是原告乙○○請求自107年4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遲延利息，合於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規定，亦應准許。
（七）按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得準用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賠償非財產上損害，同條第3項定有明文。上開規定所謂基於父母關係之身分法益，除父母對未成年子女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民法第1084條第2項規定參照）外，尚包括父母子女間親情倫理互動及相互扶持生活等利益。又為免此項身分法益範圍過廣，立法者乃加諸須侵害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始可適用本項規定請求賠償。至於侵害身分法益情節重大與否之判斷，實務見解係以請求人與被害人間父母子女關係之親情倫理互動及相互扶持生活等利益是否產生剝奪、疏離或類此重大變化為準。倘被害人已呈植物人、受監護宣告等難以期待回應父母子女間親情互動、相互扶持生活之感情需求者，即屬侵害父母身分法益情節重大，若被害人所受傷害程度對於其與請求人間身分法益影響未達上開程度者，則難認為情節重大。經查，原告乙○○所受上開傷害，造成工作、生活上嚴重不便，原告丙○○、戊○○為其父母，衡情必因此引發精神上痛苦。惟此精神上痛苦係源自父母身分之感同身受，而依卷內現存資料，尚無證據證明原告乙○○已因上開傷害致無法回應原告丙○○、戊○○親情互動，是本件情形尚難認已造成原告間在身分關係上發生疏離、剝奪或類此重大變化，揆諸前揭說明，應認被告對原告乙○○所為傷害結果，侵害原告丙○○、戊○○基於父母身分法益，未達情節重大程度。從而，原告丙○○、戊○○依民法第195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損害各700,000元、300,000元，難認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丁○○、甲○、己○○連帶給付原告乙○○11,200,688元，及自107年4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及請求被告信詠公司、盧聰海各與被告丁○○、己○○連帶給付，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2項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部分敗訴之判決，爰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依職權就原告勝訴部分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得預供擔保免為假執行。又本件係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之刑事附帶民事事件，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2項規定，本免納裁判費，惟於本件訴訟移送後，原告乙○○擴張請求金額，該部分徵收裁判費50,203元，另支出鑑定費12,000元，是本件訴訟費用額確定為62,203元，其中32,483元由被告連帶負擔，並應加給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3　　日
　　　　　　　　　士林簡易庭　　法　官　歐家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應記載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3　　日
　　　　　　　　　　　　　　　　書記官　王若羽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1年度士簡字第503號

原      告  陳志豪  

訴訟代理人  曾建豪律師

原      告  陳和璋  

            黃桂香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陳昀楨  

原告  三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凃成樞律師

被      告  信詠工程有限公司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陳美蘭  

被      告  陳木    

訴訟代理人  陳美蘭  

上三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楊若谷律師

被      告  盧聰海（即真銓材料行）



兼  訴  訟

代  理  人  盧志宏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刑事庭移送前來（107年度交重附民字第6號），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丁○○、甲○、己○○應連帶給付原告乙○○新臺幣11,200,688元，及自民國107年4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前項被告丁○○、己○○應給付原告乙○○之金額（含本金及利息），被告信詠工程有限公司、盧聰海（即真銓材料行）應各與被告丁○○、己○○負連帶給付責任。

前2項給付，如有任一被告給付時，其餘被告於該給付範圍內同免給付責任。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62,203元，其中新臺幣32,483元由被告連帶負擔，並應加給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乙○○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1,200,688元為原告乙○○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原告起訴原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乙○○、丙○○、戊○○各新臺幣（下同）16,480,935元、700,000元、300,000元。」嗣於訴訟繫屬中，原告迭經變更追加，最後聲明：「（一）被告丁○○、甲○、己○○應連帶給付原告乙○○21,448,351元，及其中16,480,935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餘4,967,416元自準備一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二）前項被告丁○○、己○○應給付原告乙○○之金額（含本金及利息），被告信詠工程有限公司（下稱信詠公司）、盧聰海（即真銓材料行，下略）應各與被告丁○○、己○○負連帶給付責任。（三）前2項給付，如有任一被告給付時，其餘被告於該給付範圍內同免給付責任。（四）被告丁○○、甲○、己○○應連帶給付原告丙○○700,000元、原告戊○○300,000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五）前項被告丁○○、己○○應給付原告丙○○、戊○○之金額（含本金及利息），被告信詠公司、盧聰海應各與被告丁○○、己○○負連帶給付責任。（六）前2項給付，如有任一被告給付時，其餘被告於該給付範圍內同免給付責任。」核其變更前後之訴，均係主張被告因道路交通事故致原告受有損害之同一基礎事實，合於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規定，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

（一）被告丁○○係被告信詠公司負責人，被告甲○則同為被告信詠公司實際負責經營之人，其2人共同負責綜理被告信詠公司車輛維護、保養及調度等事務，並為車牌號碼000-00號混凝土泵浦車（下稱系爭混凝土泵浦車）實際管理者。被告己○○係被告盧聰海經營真銓材料行之車輛維修人員，負責維修車輛底盤（含煞車及傳動系統）。

（二）被告丁○○及被告甲○明知系爭混凝土泵浦車係民國66年8月出廠，於106年間車齡已近40年，本應注意系爭混凝土泵浦車應保持合於正常可供行駛狀態（即不得超載行駛、手煞車系統應完善等），乃疏未注意系爭混凝土泵浦車已嚴重超載（限總重15公噸，經測量為20.16公噸），及手煞車系統已移除而無作用；被告己○○本應注意維修車輛時應確保車輛得安全運作，而於105年12月7日至被告信詠公司停車場為系爭混凝土泵浦車更換後差速器時，疏未注意其所更換後差速器連接中央傳動軸之減速驅動齒輪固定螺帽上插銷已斷裂於減速驅動齒輪中央內側而無法固定，乃未檢查更換，復於106年4月25日經訴外人即被告信詠公司僱用司機阮英貴（已歿）表示「車輛有點抖動」後，仍未注意此乃固定螺帽鬆動（含差速器内驅動齒輪、盆型齒輪之間間隙）產生撓性過大所生震動，僅更換中央傳動軸，而未檢查其所更換傳動軸組件内其上減速驅動齒輪螺帽有無插銷，即率將系爭混凝土泵浦車交付阮英貴使用，其等所為均有隨時使系爭混凝土泵浦車煞車無效或無法降低速度避煞之可能性，嚴重影響道路交通安全。

（三）嗣被告丁○○於106年7月18日晚間，委由被告甲○聯絡阮英貴於106年7月19日上午駕駛系爭混凝土泵浦車至臺北市士林區（下同）永公路工地（下稱本件工地）進行灌漿作業。阮英貴乃於106年7月19日上午7時許，搭載訴外人即水泥工江金水、陳心怡自被告信詠公司停車場出發，於106年7月19日上午8時19分許，行至仰德大道3段與新安路口時，因系爭混凝土泵浦車後差速器減速驅動齒輪固定螺帽鬆脫，造成中央傳動軸後端與後差速器脫離掉落地面，導致系爭混凝土泵浦車於下坡路段無法正常進行引擎煞車及煞車系統失效，且因系爭混凝土泵浦車嚴重超載，致其下坡速度加快，加上手煞車系統遭拆除，無法藉由手然車減速等因素，致阮英貴試圖以低速檔引擎煞車及拉起手煞車均無效，系爭混凝土泵浦車因而失控朝對向車道撞撃當時停等紅燈包括原告乙○○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重型機車（下稱原告乙○○機車）在內多部車輛，致原告乙○○受有左小腿外傷性截肢經手術接回、右小腿複雜性開放性骨折併肌肉撕裂及撕脫傷、術後左足感覺運動神經完全受損之重傷害（下稱本件事故）。

（四）原告乙○○因本件事故受有損害（各項損害內容及請求理由詳如下表），扣除已請領汽車強制責任保險金1,270,000元及犯罪被害人保護補償金530,000元後，原告乙○○得請求被告賠償21,448,351元。原告丙○○、戊○○係原告乙○○之父母，因本件事故精神遭受極大打擊，復擔憂原告乙○○傷勢惡化而盡力照顧，原告丙○○甚至罹患憂鬱症，爰各請求慰撫金700,000元、300,000元。又阮英貴係被告信詠公司之受僱人，被告丁○○、被告甲○則係被告信詠公司之實際負責人，且實際參與被告信詠公司之業務；被告己○○係被告盧聰海之受僱人。爰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如前述。

三、被告方面：

（一）被告信詠公司、丁○○、甲○略以：對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交上訴字第142號、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958號、臺灣高等法院112年度交上訴字第148號等刑事判決（上開刑事案件下稱本件刑案）認定之犯罪事實，及應對被告乙○○負損害賠償責任，除被告甲○否認有過失外，其餘無意見；系爭混凝土泵浦車為被告信詠公司所有，被告甲○非被告信詠公司負責人，縱其當時未代為聯繫駕駛、或聯繫後嘗試阻止駕駛，本件事故仍不因此不發生，則其行為與本件事故即無因果關係；對原告乙○○請求各項損害範圍之答辯詳見下表，且賠償金額應扣除已請領汽車強制責任保險金1,270,000元、犯罪被害人保護補償金530,000元；原告乙○○僅生理上損害而未生致死結果，原告丙○○、戊○○請求慰撫金應無理由，惟如有理由，應各以200,000元為適當等語，資為抗辯。

（二）被告盧聰海、己○○略以：被告己○○向明發汽車材料有限公司買受後差速器二手翻修品，買來時插銷與螺帽均鎖在差速器上，經被告己○○確認插銷完好未斷裂；106年4月25日，因阮英貴向被告己○○表示車輛有抖動情形，被告己○○認係傳動軸後端公母插頭間隙過大所致，乃更換傳動軸，當時已檢查減速驅動齒輪固定螺帽上插銷完好，上開2次更換零件時，被告己○○均未變動減速驅動齒輪固定螺帽，對本件事故無過失；對原告乙○○請求各項損害範圍之答辯詳見下表，其餘引用被告信詠公司、丁○○、甲○之答辯等語，資為抗辯。

（三）均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本文、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本文、公司法第23條第2項定有明文。經查，被告丁○○疏未注意不得超載且應保持系爭混凝土泵浦車手煞車系統完善，致生本件事故，為兩造所不爭執，復經本件刑案判決認定屬實（見本院卷三第159頁至第192頁、第193頁至第237頁），首堪認定。

（二）次查，被告甲○、己○○雖以前詞置辯，惟查：

　　1.被告甲○部分，經證人即代驗業者吳國誠於本件刑案偵查中證稱，106年2月20日檢驗前幾天，被告甲○委託其協助處理驗車，並將車牌2面寄給其，一般泵浦車超重情形很多，才會出選手車（按即AB車）代驗等語；且於臺灣高等法院112年度交上訴字第148號過失致死案件審理時證稱，其於106年2月間有幫信詠公司處理系爭混凝土泵浦車驗車事宜，當時係被告甲○打電話給其，其向被告甲○說把系爭混凝土泵浦車車牌寄過來即可，這是為了方便驗車，系爭混凝土泵浦車過重，故以AB車方式驗車，驗完後亦係與被告甲○聯繫匯款，其與被告丁○○聯繫應僅討論匯款，而非驗車，被告丁○○不懂如何驗車；堪認被告甲○顯已知悉系爭混凝土泵浦車超重無法通過檢驗。而依被告盧聰海於本件刑案偵查中證稱，其約自10多年前開始維修系爭混凝土泵浦車引擎、底盤，主要都是與被告甲○聯繫，起初幫被告甲○維修系爭混凝土泵浦車時，就發現沒有手煞車，有將此事告知被告甲○，惟被告甲○無特別反應，亦未要求其安裝手煞車，故未處理等語。加以被告甲○於本件刑案偵查中、審理時陳述，因被告盧聰海之保養廠與信詠公司很近，其有時會幫忙接電話聯絡；其知悉系爭混凝土泵浦車買來時即無手煞車等語，足認被告甲○實際負責聯繫維修系爭混凝土泵浦車，且知悉系爭混凝土泵浦車無手煞車裝置之事實。其次，被告丁○○於本件刑案偵查中證稱，本件事故發生前1日係被告甲○通知阮英貴駕駛系爭混凝土泵浦車前往施作灌漿，此部分亦據被告甲○於本件刑案偵查中陳述明確，對照證人即混凝土整平業者江金水證稱，其有幫被告甲○經營信詠公司作混凝土整平工作約7、8年，均係被告甲○致電要其去工作，本件事故前1日晚間亦係被告甲○打電話給其，請其在本件事故當天上午6點到信詠公司車庫集合等語。加以證人即被告甲○配偶陳趙靜好於本件刑案偵查中證稱，江金水、陳心怡大部分是在信詠公司的臨時工，其忙不過來時會請被告甲○幫忙看工地等語。綜上足認被告甲○在知悉系爭混凝土泵浦車超重、無手煞車裝置情形下，仍調度系爭混凝土泵浦車進行灌漿工作。系爭混凝土泵浦車超重且無手煞車裝置，倘行駛在道路上，恐因煞車不及而對其他道路交通參與者發生重大危險，而本件工地位在陽明山山區，勢需行駛連續下坡路段，則系爭混凝土泵浦車因超重行駛於連續下坡路段，極可能因踩煞車耗損較高空氣壓縮壓力，而處於高壓空氣氣壓煞車輔助液壓煞車系統失靈之緊急狀況，復因未配置手煞車裝置而無法藉由手煞車系統輔助而降速避免肇事。被告甲○明知上情，仍聯繫調度系爭混凝土泵浦車前往進行灌漿工作，被告甲○可預見上情，仍執意派遣系爭混凝土泵浦車前往，其過失顯與本件事故之發生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上開證人之證述均經本院調取本件刑案卷宗核閱無訛，而本件刑案判決，均同本院認定（見本院卷一第10頁至第33頁、卷三第60之2頁至第109頁、第239頁至第255頁）。被告此部分答辯，難認可採。

　　2.被告己○○部分，其為真銓材料行車輛維修人員，以維修車輛底盤（含煞車及傳動系統）為其業務，系爭混凝土泵浦車引擎底盤煞車系統、傳動系統等相關維修作業均由其所施作。被告己○○於本件刑案偵查中陳述，其於105年12月7日，至信詠公司停車場為系爭混凝土泵浦車更換後差速器，因系爭混凝土泵浦車老舊而無原裝零件新品，故該後差速器係向明發汽車材料有限公司購買二手品，當時未更換後差速器連接中央傳動軸之減速驅動齒輪固定螺帽上之插銷之部分零件；阮英貴於106年4月25日，曾向其表示「車輛有點抖動」，其至信詠公司停車場檢修系爭混凝土泵浦車，該次更換中央傳動軸等語，可知被告己○○於維修系爭混凝土泵浦車時，已知系爭混凝土泵浦車有抖動之不安全狀態。而本件事故經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下稱士林地檢署）囑託台灣區汽車修理工業同業公會鑑定，該會鑑定結論略以：一般大型車輛於下坡路段行駛時，為降低煞車使用次數（即可減少煞車來令片與煞車鼓接觸次數）而減緩產生高溫，確保煞車效能穩定作用，駕駛者皆會採用變速箱檔位煞車（引擎煞車），適時搭配腳煞車踩放控制；系爭混凝土泵浦車於鑑定時發現差速器減速驅動齒輪固定螺帽脫落，造成中央傳動軸後端處掉落於地面，導致系爭混凝土泵浦車於下坡路段無法正常進行引擎煞車，致下坡速度極為快速（無法降低速度）；以高壓空氣壓力測試系爭混凝土泵浦車，觀察單一次踩踏煞車踏板對氣壓儲存壓力變化情形，可知系爭混凝土泵浦車高壓空氣消耗情形僅能操作約5至6次煞車，且氣壓愈低時煞車效能愈差等語，參以鑑定證人黃道易於本件刑案本院審理時證稱：系爭混凝土泵浦車液壓系統正常；鑑定時發現系爭混凝土泵浦車煞車系統需要用空氣做輔助，測試踩放煞車時，1次約耗用將近1.5公斤煞車力，系爭混凝土泵浦車標準氣壓值約在8至9公斤，若低於3公斤則無法形成煞車力，因此只有在3至8、9公斤範圍空氣壓力可提供煞車，依此計算約只能踩4 次煞車等語。系爭混凝土泵浦車係因差速器減速驅動齒輪固定螺帽脫落，造成中央傳動軸後端處掉落於地面於下坡路段無法正常進行引擎煞車，且系爭混凝土泵浦車行經北投區紗帽山至仰德大道數公里而至事故地點，均屬下坡路段，勢必頻繁點放踩踏煞車，致液壓煞車系統消耗空氣壓力4次後，已無足夠空氣壓力提供煞車，故無法減速。至於後差速器減速驅動齒輪固定螺帽脫落原因為何，依本件刑案卷附照片可見系爭混凝土泵浦車於鑑定時後差速器減速驅動齒輪插銷貫穿處留有斷裂插銷，上開鑑定報告亦認：「造成減速驅動齒輪固定螺帽脫落之原因，應為插銷式螺帽之螺牙呈現多處變形（牙距異常、磨損）、插銷式固定螺帽之插銷未進行固定所致，但該插銷貫穿處所殘留之斷裂插銷，應為舊有插銷，與本次之插銷式螺帽並無接觸，構成防止脫落之功能」。再觀之本件刑案卷附照片顯示上開螺帽之6個ㄇ字形凹槽，均無明顯金屬擦痕，對照鑑定證人黃道易於本件刑案本院審理時明確證稱：若插銷貫穿而過，在使用時，插銷因為扭力過大扭斷時，城堡型螺帽會產生金屬破壞痕跡，惟經以電子顯微鏡放大檢驗，發現該處無明顯破壞痕跡，因此認為本件事故發生時，插銷未提供安全防護功能等語。再徵諸鑑定證人黃道易於本件刑案本院審理時證稱：「（問：一般車輛正常行駛時，若因地面路況不好、泥濘或震動，有可能導致插銷斷裂嗎？）很難，螺帽與插銷穿置過去時，這個距離很短，如此要產生應力要很大，才能把它扭斷，如果此處要扭斷時，就應該會造成此處有很明顯或很嚴重的凹損破壞痕跡」等語，可知插銷要在使用過程中斷裂之原因除了極大的外在作用力外，已可排除因其他原因發生斷裂之可能性。系爭混凝土泵浦車後差速器減速驅動齒輪固定螺帽上之插銷非於使用過程中因外力破壞而斷裂，亦無其他可能於更換後使用過程中斷裂，則被告己○○於105年12月7日更換後差速器時，減速驅動齒輪固定螺帽上插銷之活動端業已斷裂，即可認定。再者，被告己○○於本件刑案偵查中供稱：更換傳動軸時，其會檢查插銷和螺帽；更換差速器時僅能透過外觀看插銷有沒有插，其有看到插銷有插等語，足見其知悉於更換後差速器時須檢查減速驅動齒輪固定螺帽插銷是否有插好；其在為系爭混凝土泵浦車更換後差速器5個多月後之106年4月25日，因司機反應車子抖動，故又更換中央傳動軸；當時其未檢查減速驅動齒輪固定螺帽等語。被告己○○既知系爭混凝土泵浦車有抖動之異常情形，疏未注意抖動係因差速器固定螺帽鬆動致中央傳動軸出現撓性而產生震動，而未一併檢查插銷，終致螺帽脫落、中央傳動軸掉落結果發生。被告己○○此一過失行為，與系爭混凝土泵浦車後差速器減速驅動齒輪固定螺帽鬆脫，造成中央傳動軸後端與後差速器脫離，掉落地面導致系爭混凝土泵浦車於下坡路段，無法正常進行引擎煞車，致生本件事故，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上開鑑定報告書、被告己○○之陳述及證人之證述，均經本院調取本件刑案卷宗核閱無訛，而本件刑案判決，均同本院認定（見本院卷三第159頁至第192頁、第193頁至第237頁）。

（三）從而，被告丁○○、甲○、己○○就本件事故之發生有上開過失，則原告乙○○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上開被告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及請求被告信詠公司、盧聰海各與被告丁○○、己○○負連帶給付責任，洵屬有據。又被告信詠公司、盧聰海係各基於公司法第23條第2項、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分別與被告丁○○、己○○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故其等間為不真正連帶債務關係，因其等給付目的同一，故有任一被告對原告乙○○給付時，其餘被告於給付範圍內即免為給付義務。

（四）原告乙○○因本件事故所受損害金額為13,000,688元，詳如下表（下表所稱原告均為原告乙○○）：

編號 請求項目 原告主張 被告答辯 本院判決理由 1 車輛損失 原告機車因本件事故受損業已報廢，報廢前殘值應有12,000元。 不爭執。 原告機車因本件事故受損業已報廢，受有殘值12,000元之損害，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三第551頁、第594頁），應予准許。 2 醫療費 原告因本件事故受傷，支出醫療費1,265,018元，僅請求1,000,000元。 不爭執。 原告因本件事故受傷支出醫療費，兩造不爭執此部分以1,000,000元為準（見本院卷三第551頁、第594頁），應予准許。 3 輔具及護理用品費 原告因本件事故受傷，支出輔具及護理用品費89,090元、79,177元。 不爭執。 原告因本件事故受傷，支出輔具及護理用品費89,090元、79,177元，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三第551頁、第594頁），應予准許。 4 交通費 原告因本件事故受傷，支出交通費243,055元。 不爭執 原告因本件事故受傷，支出交通費243,055元，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三第551頁、第594頁），應予准許。 5 看護費 原告因本件事故受傷，自106年7月起至109年11月21日止，共3年4月3天，共1,218日需專人看護，由原告丙○○、戊○○看護。本件僅請求其中2年期間看護費，以全日看護每日2,200元計算，請求730日看護費1,606,000元，超過部分不再請求（見本院卷二第234頁，惟未減縮聲明，併此敘明）。 對原告請求看護費期間不爭執，惟看護費應以首月33,000元，後續每月30,000元計算。 兩造不爭執原告因本件事故受傷，有受專人全日看護2年之必要，原告此部分請求自應准許。原告需人看護時間長達2年，則被告答辯應按月計算看護費乙情，尚稱合理。本院審酌原告需受全日看護，而由原告丙○○、戊○○2人看護，併考量107年至109年間每月基本工資為22,000元、23,100元、23,800元，認被告答辯稱應以首月33,000元，後續每月30,000元計算，應屬可採。是原告得請求看護費723,000元（計算式：首月33,000元+(每月30,000元×23月)=723,000元）。 6 減少勞動能力 原告因本件事故受有左小腿外傷性截肢經手術接回，右小腿複雜性開放性骨折併肌肉撕裂及撕脫傷，術後左足感覺運動神經完全受損之重傷害，已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自106年7月19日起至110年9月30日前，經士林地檢署犯罪被害人補償審議委員會決定書，認定勞動能力減損百分之62，另自110年9月30日起至141年3月底退休止，經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辦理司法機關委託鑑定案件意見表，則認定勞動能力減損百分之54。以每月平均收入60,092元計算，核計得請求金額為15,089,101元。 1.原告公務員職務有内、外勤可供轉調，且原告乙○○傷勢隨時間進程或有變動趨勢，況本件事故106年發生迄今已逾數年，相關傷情亦可合理認定或已有變化，原告已可回復崗位。 2.原告薪資（俸點、專業加給）於本件事故前後無受調降及調整。 3.原告應以犯罪被害人補償委員會決定書內薪資基數數額即每月45,665元計算為準。 1.本件經囑託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以AMA Guide美國醫學會永久障礙評估指南障害分級，並以工作能力減損百分比調整（經FEC Rank未來工作收入能力減損、職業別、年齡調整），評估原告勞動能力減損之比例為百分之54，有該院辦理司法機關委託鑑定案件意見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69頁至第71頁），核其採用鑑定方法與現今實務採行之鑑定方法相符，應屬可採。本件卷附士林地檢署犯罪被害人補償審議委員會決定書雖認原告因本件事故受傷而減少勞動能力百分之62，惟其係以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失能等級給付標準換算所得（見本院卷一第453頁），難以反應原告實際減少勞動能力比例，且其作成時間較早，無法反應原告穩定病況，爰不予採用。 2.被告雖辯稱原告薪資於本件事故前後未經調降，惟按身體或健康受侵害，而減少勞動能力者，其減少及殘存勞動能力之價值，不能以現有之收入為準。原告因本件事故受傷而喪失勞動能力乙情，已足認定如前，則被告此部分答辯，即非可採。 3.原告於本件事故發生前1年即105年7月至106年6月間收入717,616元，有其個人薪資明細表在卷可佐（見審交重附民卷第103頁至第116頁），平均每月59,801元（計算式：717,616元/12月=59,801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下同）。 4.原告請求自106年7月19日至114年6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時止，減少勞動能力損害3,072,097元（計算式：(每月59,801元×減少54%×95月)+(每月59,801元×減少54%×4/30月)=3,072,097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此部分業已屆期，不生扣除中間利息問題）。 5.原告請求自114年6月24日起至其年滿65歲前1日之141年3月7日止減少勞動能力損害，依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首期給付不扣除中間利息）核計金額為6,582,269元（計算方式為：32,293×203.00000000+(32,293×0.00000000)×(204.00000000-000.00000000)=6,582,269.000000000。其中203.00000000為月別單利(5/12)%第320月霍夫曼累計係數，204.00000000為月別單利(5/12)%第321月霍夫曼累計係數，0.00000000為未滿1月部分折算月數之比例(13/29=0.00000000)。） 6.綜上，原告得請求減少勞動能力損害9,654,366元（計算式：已屆期3,072,097元+將來6,582,269元=9,654,366元。逾此範圍逾此範圍之請求，核無理由。 7 慰撫金 原告因本件事故受傷，多次接受手術，終身為身心障礙而無法回復，右下肢無法排除日後有截肢風險，受有嚴重精神上痛苦，請求慰撫金2,000,000元。 本件原告所受損害結果（致傷），與實務上過失致死之慰撫金額相較，顯有過高之情，實務上更嚴重損害結果（致死）之慰撫金，實務判決亦僅多落在1,000,000元上下，被告認為應以700,000元為允當。 按關於非財產上損害賠償即慰撫金之核給，實務上咸認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生影響、請求人精神上痛苦程度、雙方身分、地位、經濟狀況等一切情形核定。本院審酌被告丁○○、甲○、己○○因上開過失造成本件事故，致原告正值人生事業起步階段即逢此劇變，除面對漫長治療復健階段，忍受肉體上極大痛楚外，更不免因此長期產生負面情緒，對心理健康亦生危害，過失情節及所生影響均屬重大；原告76年生，大學畢業，已婚，育有1未成年子女；被告丁○○為高職畢業，未婚、無子女；被告甲○為小學畢業，已婚，無未成年子女，現已退休、無收入；被告己○○為專科畢業，已婚、育有3未成年子女等情況後，認原告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損害以1,200,000元為適當，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過高，不予准許。 合計    13,000,688元 

（五）按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32條規定，保險人依該法規定所為保險給付，視為被保險人損害賠償金額之一部分；被保險人受賠償請求時，得扣除之。次按因犯罪行為被害而受重傷者，得申請犯罪被害補償金。國家於支付犯罪被害補償金後，於補償金額範圍內，對犯罪行為人或依法應負賠償責任之人有求償權。修正前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第4條第1項、第12條定有明文。經查，兩造不爭執原告乙○○已領取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金1,270,000元、犯罪被害人補償金530,000元（見本院卷三第594頁），依前揭規定，原告乙○○已領取上開保險金及補償金應於本件請求扣除。扣除後，原告乙○○尚得請求11,200,688元（計算式：13,000,688元-1,270,000元-530,000元=11,200,688元）。

（六）本件原告乙○○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為無確定期限且無從另為約定利率之債務，本件起訴狀繕本已於107年4月13日送達最後收受之被告信詠公司（見審交重附民卷第184之1頁），是原告乙○○請求自107年4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遲延利息，合於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規定，亦應准許。

（七）按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得準用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賠償非財產上損害，同條第3項定有明文。上開規定所謂基於父母關係之身分法益，除父母對未成年子女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民法第1084條第2項規定參照）外，尚包括父母子女間親情倫理互動及相互扶持生活等利益。又為免此項身分法益範圍過廣，立法者乃加諸須侵害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始可適用本項規定請求賠償。至於侵害身分法益情節重大與否之判斷，實務見解係以請求人與被害人間父母子女關係之親情倫理互動及相互扶持生活等利益是否產生剝奪、疏離或類此重大變化為準。倘被害人已呈植物人、受監護宣告等難以期待回應父母子女間親情互動、相互扶持生活之感情需求者，即屬侵害父母身分法益情節重大，若被害人所受傷害程度對於其與請求人間身分法益影響未達上開程度者，則難認為情節重大。經查，原告乙○○所受上開傷害，造成工作、生活上嚴重不便，原告丙○○、戊○○為其父母，衡情必因此引發精神上痛苦。惟此精神上痛苦係源自父母身分之感同身受，而依卷內現存資料，尚無證據證明原告乙○○已因上開傷害致無法回應原告丙○○、戊○○親情互動，是本件情形尚難認已造成原告間在身分關係上發生疏離、剝奪或類此重大變化，揆諸前揭說明，應認被告對原告乙○○所為傷害結果，侵害原告丙○○、戊○○基於父母身分法益，未達情節重大程度。從而，原告丙○○、戊○○依民法第195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損害各700,000元、300,000元，難認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丁○○、甲○、己○○連帶給付原告乙○○11,200,688元，及自107年4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及請求被告信詠公司、盧聰海各與被告丁○○、己○○連帶給付，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2項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部分敗訴之判決，爰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依職權就原告勝訴部分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得預供擔保免為假執行。又本件係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之刑事附帶民事事件，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2項規定，本免納裁判費，惟於本件訴訟移送後，原告乙○○擴張請求金額，該部分徵收裁判費50,203元，另支出鑑定費12,000元，是本件訴訟費用額確定為62,203元，其中32,483元由被告連帶負擔，並應加給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3　　日

　　　　　　　　　士林簡易庭　　法　官　歐家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應記載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3　　日

　　　　　　　　　　　　　　　　書記官　王若羽



